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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需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采取行动或注意的事项 
 
 A. 供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的决议草案 
 

1. 麻醉药品委员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以下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一 
前体管制、反洗钱和预防药物滥用方面的培训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意识到与毒品贩运有关的犯罪取决于化学前体的获得，没有化学前体，可
卡因、海洛因和苯丙胺类兴奋剂的非法制造本来是不会成为一个问题的， 

    关切地注意到前体的非法供应、转移和替代问题日趋严重以及尖端技术的
采用， 

 还关切地注意到对源于毒品贩运的资金进行洗钱的现象不断增多，这既损

害国家经济又助长腐败， 

 注意到非法药物供应和需求有害公众健康，而儿童和青年人也是这类药物

的消费者， 

 认识到教育和培训是使各机构及其官员为处理世界毒品问题和与毒品有关

的犯罪而应开展的各项工作取得成效的基本前提， 

 促请有关国际组织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磋商，提供资金和其他

支助，以培训与世界毒品问题作斗争相关学科的专家，特别侧重于预防措施以

及诸如前体管制、毒品检测实验室及实验室质量保证、反洗钱和防止吸毒等领

域，铭记在区域一级举办这种培训可能往往效果最佳。 
 

   决议草案二 
减少非法药物需求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顾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减少毒品需求指导原则宣言》1 和加强

国际合作对付世界毒品问题的各项措施 2， 

 认识到社会经济形势的迅速变化，加上文化、个人和社会因素以及非法药

物轻松可得，使消费精神活性物质这一全球性问题进一步恶化，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 S-20/3号决议，附件。 

  2 大会 S-20/4号决议 A至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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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到消费问题对危险人群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产生更大影响，他们由于

各种家庭和文化原因更易受害，更易沾染非法药物消费和与非法药物有关的危

险行为， 

 注意到减少非法药物需求方案必须构成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如果将这些

方案加以综合和协调，以便在社区和在教育、保健、劳动和社会福利部门提供

多种适当措施，将使目标个人、家庭和社区能够减轻不当使用药物的不利影

响， 

 认为必须在共同分担责任的基础上解决世界毒品问题，这要求采取统筹兼

顾的办法，为人们提供全面的关照，促进其作为个人和在社区内的发展， 

 1. 支持以统筹兼顾和协调一致的方式，在社区和教育、保健、劳动和社
会福利部门，针对消费非法药物危险人群和与非法药物消费相关的问题，实施

具有全球影响和范围的减少非法药物需求方案； 

 2. 请会员国交流在各部门进行干预的模式所取得的经验，以便调整减少
非法药物需求方案，让这些方案产生更大影响。 
 

   决议草案三 
向受非法药物转运影响的国家提供国际援助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顾其 2002年 7月 24日第 2002/21号决议、专门讨论共同对付世界毒品问
题的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3《执行减少毒品需求指导原

则的行动计划》4和加强国际合作对付世界毒品问题的各项措施，5 

 重申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1 年 7 月 24 日关于向受毒品转运影响最严重的
国家提供国际援助的第 2001/16号决议， 

 注意到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执行主任关于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

成果执行情况的第二次两年期报告、6其关于向受毒品转运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提

供国际援助情况的报告7和向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提交的其他有关报

告， 

 铭记共同分担责任的原则和各国有必要促进和实施必要的行动对付世界毒

品问题和与该问题有关的各种犯罪， 

__________________ 

 3 大会 S-20/2号决议，附件。 

 4 大会第 54/132号决议，附件。 

 5 大会 S-20/4号决议 A至 E部分。 

 6 E/CN.7/2003/2和 Add.1-6。 

 7 E/CN.7/2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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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认各国主管机构和包括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联合国国际药物管

制规划署在内的国际社会为减少非法药物需求和打击非法药物而作出的努力， 

 注意到转运过境国由于与非法药物贩运和供应相关的问题和非法药物在境

内的过境转运造成药物滥用日益增加从而继续面临着严重和多方面的挑战， 

 铭记有必要加强各级执法能力和机构间协调对实施对付所有方面世界毒品

问题的有效药物管制战略的重要性， 

 承认有必要为此目的向受非法药物转运影响的国家提供国际援助， 

 1. 鼓励受非法药物转运影响的国家继续实施和加强各级执法举措和转运
过境国与目的地国之间的跨国界合作，以期促进协调一致的药物管制活动，并

就毒品贩运采取统一对策； 

 2. 还鼓励受非法药物转运影响的国家继续实施和加强减少非法药物需求
的综合政策； 

 3. 呼吁受非法药物转运影响的国家通过加强禁毒执法关键负责机构之间
的协调，确保实行经良好协调和重点集中的查禁贩毒政策； 

 4. 呼吁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在可获
得自愿资金的基础上，并依照麻醉药品委员会为普通用途资金的使用而通过的

准则，8以及各会员国共同为此类举措提供便利，向受非法药物转运影响的国

家，尤其是向需要援助和技术支助的发展中国家，包括经济转型期国家，提供

对其药物管制主管机构的援助和技术支助； 

 5. 请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和会员国在可获得自愿资金的基础上，
并依照麻委会为普通用途资金的使用而通过的准则，将减少非法药物需求和加

强吸毒者治疗和康复服务的项目纳入向受非法药物转运影响的国家提供的援

助； 

 6. 促请国际金融机构和其他潜在捐助方向受非法药物转运影响的国家提
供财政支助，包括增强当地人力资源的能力及其能力建设，从而使这些国家能

够进一步努力打击毒品贩运和处理其后果问题，特别是吸毒现象有增无已的问

题； 

 7. 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执行主任向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四十七
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__________________ 

 8 麻醉药品委员会第 44/20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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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议草案四 
加强对毒品贩运的预防和查禁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认识到消除非法药物作物要富有成效就必须建立在一种涉及国际合作的区

域战略基础上，其中包括加强对来自生产国的毒品贩运的防止能力，要考虑到

使替代发展产品具有竞争力的必要性， 

    回顾各国政府已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司法、执法和税务部门之间的多边、
区域、分区域和双边合作，以便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同参与毒品贩运的犯罪集团

作斗争， 

 1. 重申重要的是要采取消除非法药物作物的广泛政策并实施有关立法特
别是关于推动制止毒品贩运的立法，这有助于消除和根除非法药物作物、实行

替代发展以及作出旨在减少毒品供应的强有力的执法努力； 

 2. 呼吁各国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旨在禁止和控制毒品贩运的国际合作项
目，打击参与这种贩运的犯罪集团的活动，并掌握它们多样化的犯罪方法和运

输路线； 

 3. 促请各国在上述措施中包括交流为打击参与贩毒的犯罪团伙而进行的
相互法律和侦查协助，促进制定有效的合作模式，特别是在航空、海上和港口

管制领域，并加强对所管制前体和化学品成分的监测。 
 
决议草案五 
在国家和国际药物管制计划的范围内建立打击洗钱的国家网络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铭记 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9、《制止向

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10、《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11以及

《美洲反腐败公约》12， 

 顾及洗钱问题金融行动工作队及其各区域小组， 

 还顾及专门讨论共同对付世界毒品问题的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

《政治宣言》13，其中要求会员国作出特别努力，打击同贩毒有关的洗钱行为，

__________________ 

 9 《关于通过一项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的联合国会议正式记录，1988年 11
月 25日至 12月 20日，维也纳》，第一卷（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E.94.XI.5）。 

 10 大会第 54/109号决议，附件。 

 11 大会第 55/25号决议，附件一。 

 12 A/56/1002-S/2002/745，附件。 

 13 大会 S-20/2号决议，附件，第 1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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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建议各国根据 1988 年公约到 2003 年通过国家反洗钱立法和方案，以及第二
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打击洗钱行为的措施，14 

 考虑到采取多边行动，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现代全球现象及与此有关的

非法活动，尤其是贩毒、洗钱、腐败和资助恐怖主义行为，代表着各国的一项

承诺，要求共同分担责任，协调活动，以便根据多边文书达成协调一致的全球

方式， 

 承认贩毒活动和其他严重犯罪所得收益的洗钱现象在全世界有增无减，已

成为一种全球威胁，危及世界金融和商业体系的稳定与安全，甚至危及政府结

构，国际社会必须协同努力，以对付有组织犯罪及其所得收益而构成的问题， 

 强调各国有必要协调其法规，以便确保适当地协调其有关预防、监测、管

制和制止洗钱及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政策， 

 承认采取有效行动对付洗钱问题的唯一可能办法是开展国际合作，利用联

网信息系统，以此为各有关国家相关机构之间开展合作并交流信息提供便利， 

 还承认各国在战略上有必要建立展开分析和实行金融调查的适当基础设

施，以便利用国家、区域和国际战略以协同一致的方式打击洗钱和资助跨国有

组织犯罪的行为， 

 重申制定并实施打击犯罪所得洗钱的国家计划或战略的重要性， 

 1. 建议各国依照其法规并根据其能力建立对打击洗钱的现行区域和国际
网络加以补充的国家网络； 

 2. 吁请各国考虑将关于建立国家网络的规定纳入其国家药物管制计划，
以提高各国预防、监测、管制和制止与洗钱及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相关的严重犯

罪的能力，和全面打击一切跨国有组织犯罪行为； 

 3. 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在有资源的情况下并依照麻醉药品委
员会普通用途资金使用准则15，协同国际金融机构和参与预防和制止洗钱和贩毒

行为的各组织根据请求，通过技术合作方式向各国提供培训和咨询，其中应当

考虑到洗钱问题金融行动工作队及其各区域小组就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问题而

拟定的各项建议。 
 
决议草案六  
通过贸易和社会—环境保护加强替代发展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顾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开展国际合作根除非法药物作物和促

进替代发展行动计划》，其中指出，替代发展是针对非法药物作物种植而提出

并促进采用的合法、可行和可持续经济发展办法的一项重要内容；有非法药物

__________________ 

 14 大会 S-20/4D号决议。 

 15 麻醉药品委员会第 44/20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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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的国家需要不断得到资金，以支持本国铲除药物作物的努力；并承认各项

替代发展方案的成功尤其取决于受影响的国家政府和国际社会作出长期的政治

上和资金上的承诺，16 

 重申麻醉药品委员会第 45/14号决议，麻委会在该决议中请会员国在以促进
替代发展（酌情包括预防性替代发展）为目的的财政及技术合作领域中作出更

全面和坚定的努力，并促请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扩大其捐助方的基础并

使用现有的自愿捐助资源增加其对替代发展方案（酌情包括预防性替代发展）

的财政和技术援助， 

 认识到酌情包括预防性替代发展在内的促进替代发展方案的重要性， 

 促请会员国考虑到非法药物作物及其非法种植和生产的存在造成环境退

化， 

 关切地注意到非法作物及其非法种植和生产的存在严重损害环境并造成严

重的社会经济问题，特别是对极其弱势人口而言；有效的作物管制战略要求采

取综合平衡的办法，特别是酌情包括预防性替代发展在内的替代发展， 

 1. 促请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和所有会员国依照麻醉药品委员会第
45/14 号决议继续开展有效的合作，以实施酌情包括预防性替代发展在内的促进
替代发展方案； 

 2. 呼吁国际社会和会员国作为铲除非法经济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而推
动建立有利于替代发展产品并有助于此类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经济环境； 

 3. 重申必须鼓励替代发展地区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4. 促请会员国根据责任分担原则，并作为其对禁毒所作承诺的一种表
示，扩大在替代发展领域的合作范围，使之包括技术援助，环境保护支助，森

林资源可持续开发，建立社会基础设施和生产基础设施，促进私人投资和农产

工业，以及便利替代发展产品进入市场； 

 5. 呼吁会员国交流实施铲除或减少非法作物种植方案的经验，为此应考
虑到共同的社会经济因素和环境因素以及鼓励当地居民对此类方案的参与； 

 6. 鼓励会员国、多边金融机构、区域发展银行和非政府组织重视旨在保
护社会特别是极度弱势人口和环境免遭毒品伤害的措施； 

 7. 决心在现有可能来自符合麻醉药品委员会通过的准则17的普通用途资金

的自愿资金或来自专用资金的自愿资金的情况下，促进实施联合国毒品和犯罪

问题办事处及其他有关组织的替代发展（酌情包括预防性替代发展）方案，为

脆弱地区的发展采取综合办法，包括环境保护、安全、监测、教育、保健、卫

生和社区发展等战略。 
 

__________________ 

 16 大会 S-20/4 E号决议，第 8和 9段。 

 17 麻醉药品委员会第 44/20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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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议草案七 
向各国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会议与会者提供差旅费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顾大会 1998 年 12 月 9 日第 53/115 号决议、1999 年 12 月 17 日第
54/132号决议、2000年 12月 4日第 55/65号决议和 2001年 12月 19日第
56/124 号决议，大会在这些决议中强调了世界各区域各国禁毒执法机构负
责人会议以及麻醉药品委员会近东和中东麻醉品非法贩运及有关事项小组

委员会的重要性，并鼓励它们在考虑到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成果的情况

下继续为加强区域合作和国际合作作出贡献， 

 还回顾其 1985年 5月 28日第 1985/11号决议，理事会在这项决议中请
秘书长定期召开非洲各国国家药物管制和执法机构业务负责人区域会议，

研究与该区域非法贩毒有关的问题，并为制止该区域境内和出入该区域的

非法贩毒建立更为有效的合作和互助机制， 

 进一步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 1987 年 5 月 26 日第 1987/34 号决
议中请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政府和其他有兴趣的国家政府参加各国禁毒

执法机构负责人区域会议，以建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各国禁毒执法机构负

责人会议，并请秘书长为举行区域会议采取必要措施和提供财政资源， 

 回顾其 1988 年 5 月 25 日第 1988/15 号决议，理事会在这项决议中请
秘书长采取必要措施，每年召开亚洲和太平洋、非洲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各国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会议，并从现有资源中提供所需财政资源，必要

时设法筹措其他预算外资源， 

 还回顾其关于加强麻醉药品委员会附属机构的职能的 1992 年 7 月 30
日第 1992/28 号决议，理事会在这项决议中请委员会进一步定期审查委员
会附属机构的职能， 

 进一步回顾麻醉药品委员会第 45/2 号决议，委员会在这项决议中再次
请秘书长向各国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会议提供财政资源，以帮助那些因无

它法不能派代表出席会议的国家，为每一个这样的国家支付一名代表的差

旅费， 

 1. 确认各国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会议作为麻醉药品委员会的附属机
构，与近东和中东麻醉品非法贩运及有关事项小组委员会享有同样的地

位； 

 2. 承认各国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年度会议与由联合国经常预算拨款
的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的工作方案是有关的； 

 3. 请秘书长照用对近东和中东麻醉品非法贩运及有关事项小组委员
会的做法，在联合国经常预算现有资源的范围内向各国禁毒执法机构负责

人会议提供财政资源，以帮助那些因无它法不能派代表出席会议的国家，

为每一个这样的国家支付一名代表的差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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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议草案八 
加强对化学品前体管制制度和防止其转移用途和贩运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深信世界毒品问题及相关犯罪的跨国性质要求有效地采用共同负责原则和

全面平衡的办法来对付， 

 注意到化学品前体的供应使得天然类或合成类非法药物的提炼、提纯和合

成成为可能， 

 注意到专门讨论共同对付世界毒品问题的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上通过的

关于前体管制的大会 1998年 6月 10日 S-20/4B号决议， 

 强调麻醉药品委员会关于前体的挪用和迅速向原产国和过境国主管当局及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报告的第 45/12号决议的重要性， 

 关切地注意到化学品前体转移用途与非法药物的制造等有关， 

 注意到跨国犯罪组织已利用全球化之便和新的技术扩展其在这方面的活动

的范围，因此，打击这些组织及其所用手法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最重大挑战

之一， 

 关切地注意到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18

表一和表二管制药物的替代药物广泛用于天然类或合成类药物的提炼和提纯， 

 注意到天然类或合成类药物生产所需化学品前体的转移用途、走私和非法

贸易构成严重问题， 

 意识到尽管黄玉色行动和紫色行动的成功和所有国家都在努力防止贩毒者

获得天然类及合成类非法药物制造所需的化学品前体，但化学品前体的供应却

仍然不见减少， 

 承诺以现有各种合法手段防止那些从事或企图从事非法药物加工者获得化

学品前体， 

 关切地注意到天然类和合成类非法药物已遍及全世界并认为这对各国都是

一种威胁， 

 1. 促请包括生产国、出口国、过境国和进口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就涉嫌转
用于非法药物生产的可疑药物交易或货运根据责任分担原则通过根据 1988 年
《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设立的主管当局或通过执法

当局交换信息； 

 2. 建议所有国家确保本国建立充分有效的化学品前体管制制度和对管制
机构人员和业务、管理和行政人员的培训程序； 

__________________ 

 18 见《通过一项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的联合国会议的正式记录，1988年 11
月 25日至 12月 20日，维也纳》，第一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94.X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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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吁请所有国家通过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向各国主管当局通报使用管制药
物的替代药物以及采用新工艺合成、提纯和提炼非法药物事宜，以期加强管

制； 

 4. 鼓励包括生产国、出口国、过境国和进口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充分利用
现有的联系渠道，根据本国立法，在可能的情况下，及时交换关于因化学品管

理不当而被处罚的企业的情况、关于贩运和转移用途的路线和手段、隐蔽方法

和伪造和操纵海关文件的手段的情况以及为实行更有效管制所需要的任何其他

资料； 

 5. 重申依照 1988 年公约第 12 条确立的事先发出用于制造有机药物和合
成药物化学品出口通知这一程序作为一种防止化学品转入非法渠道的机制的极

端重要性，并强调此类事先通知后发出及时反馈的必要性； 

 6. 并重申采取措施促使从事生产和分销的企业采用“了解客户”原则的
必要性； 

 7. 鼓励各国和有关国际组织提供可用于实行更有效前体管制的技术援
助。 
 
决议草案九 
供医疗和科研之需的阿片剂的需求和供应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顾其 2002年 7月 24日第 2002/20号决议及以前有关决议， 

 强调指出，平衡兼顾阿片剂全球合法供应与对医疗和科研用阿片剂的合法

需求是国际药物管制战略和政策的中心问题， 

 注意到十分需要同传统供应国开展药物管制方面的国际合作，以确保

《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19和经 1972 年议定书修正的该公约20规定的普遍适

用， 

 重申由于印度和土耳其这两个传统供应国同其他生产国一道努力的结果，

以往实现了鸦片原料消费与生产的平衡， 

 关切地注意到，由于市场力量运作的结果，过去几年来鸦片原料的全球生

产有增无已而且库存大量积累，这有可能破坏医疗和科研用阿片剂合法供应与

合法需求间的微妙平衡， 

 注意到阿片剂在世界卫生组织所提倡的减轻痛楚疗法中的重要性， 

 并注意到麻醉药品消费水平因国家的不同而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在多数

发展中国家，医疗用麻醉药品的使用仍保持在极低的水平上， 

__________________ 

 19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520卷，第 7515号。 

 20 同上，第 976卷，第 1415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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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促请各国政府继续促进医疗和科研用鸦片原料的合法供应与需求的平
衡，可通过在其宪法和法律制度许可的范围内继续支持传统的合法供应国和开

展合作防止鸦片原料生产源的扩散来达到这一目的； 

 2. 促请所有生产国政府严格遵守《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21和经 1972
年议定书修正的该公约22的规定，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鸦片原料的非法生产或转入

非法渠道，特别是在合法生产增加时，并欢迎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对鸦片原料的

各种生产方法的利弊进行的研究； 

 3. 促请消费国政府现实地评估其对鸦片原料的合法需要量，并将需要情
况通报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以确保顺利供应，并请生产国政府在考虑到鸦片原

料全球现有库存水平的情况下切实调整其鸦片原料的未来生产量，以便与鸦片

原料世界实际需要量相一致，并开展合作以防止鸦片原料生产源的扩散； 

 4. 赞扬麻管局在监测经社理事会相关决议执行情况方面所做的努力，特
别是在下述方面： 

 (a) 促请有关政府将鸦片原料全球生产调整到与实际合法需要相当的水
平，并避免利用缉获和没收毒品制成的产品的出口所造成的、阿片剂合法供应

与需求间的难以预料的不平衡， 

 (b) 请有关政府确保其为医疗和科研目的进口的阿片剂不是源于那些将缉
获和没收毒品转化或合法阿片剂的国家， 

 (c) 在麻醉药品委员会届会期间安排同鸦片原料主要进口国和生产国的非
正式会议， 

 5. 请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继续努力监测经社理事会相关决议的执行情况，
以确保《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和经 1972年议定书修正的该公约的规定得到
充分遵守； 

 6. 请秘书长将本决议转送各国政府审议和实施，并向麻醉药品委员会第
四十七届会议报告本决议执行进展情况。 
 

   决议草案十 
努力制止将非医疗使用药物合法化的趋势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考虑到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就《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23、经 1972 年议定
书24修正的该公约、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25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

__________________ 

 21 同上，第 520卷，第 7515号。 

 22 同上，第 976卷，第 14152号。 

 23 同上，第 520卷，第 7515号。 

 24 同上，第 976卷，第 14152号。 

 25 同上，第 1019卷，第 1495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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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26和《儿童权利公约》，27特别是其中第 33 条所采取
的政策， 

 回顾专门讨论共同对付世界毒品问题的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政

治宣言》28，以及《减少毒品需求指导原则宣言》29和《实施<减少毒品需求指导
原则宣言>行动计划》30， 

 并回顾根据 1961年公约、经 1972年议定书修正的该公约和 1971 年公约对
麻醉品和精神药物进行了管制，这些公约要求其缔约国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将

生产、制造、出口、进口、分销、交易、使用和拥有这些药物仅限于医疗和科

研用途，只要其认为这样做是保护健康和公众福利的最适当手段， 

 意识到增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供应而不加以适当的管制，可能为这些

药物的转用提供便利， 

 考虑到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1年31和 2002年32的报告， 

 牢记对付世界毒品问题是一项共同的责任，需要按照国际一级现行有关多

边文书采取协调行动， 

 关切地注意到非法药物消费水平有增无已，特别是在儿童、青少年和有滥

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风险的群体中， 

 还关切地注意到制订不符合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与大麻和其他药物有关的

宽容政策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可能对为根除大麻种植及打击贩毒所作的努力

产生消极影响， 

 1. 请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继续监测和报告会员国对有关大麻和其他药物的
国际管制条约的适用情况； 

 2. 请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与世界卫生组织协作，就有关大麻的新
趋势提出报告。 
 

 B. 供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的决定草案 
 
2. 麻委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以下决定草案： 
 

__________________ 

 26 《联合国通过一项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的会议正式记录，1988年 11月 25
日至 12月 20日，维也纳》，第一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94.XI.5）。 

 27 大会第 44/25号决议，附件。 

 28 大会 S-20/2号决议，附件。 

 29 大会 S-20/3号决议，附件。 

 30 大会第 54/132号决议，附件。 

 31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1年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2.XI.1）。 

 32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2年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3.X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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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草案一 
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的报告和麻委会第四十七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和文件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注意到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的报告33并核准下

文列出的麻委会第四十七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但有一项谅解，即将在维

也纳举行不涉及额外费用的闭会期间会议，为第四十七届会议最后确定拟列入

临时议程的项目和所需文件。 
 
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四十七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文件 

 临时议程和说明 

3. 专题辩论：（主题和次主题待定）。 

 文件 

 秘书处的说明（视需要） 
 
规范职能部分 
 
4.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一般概况和实现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

议通过的《政治宣言》所规定的 2003 年和 2008 年目标和指标的进展情
况。 

 文件 

 秘书处的说明（视需要） 

5. 减少毒品需求： 

 (a) 《实施减少毒品需求指导原则宣言的行动计划》； 

 (b) 药物滥用的世界形势。 

 文件 

 秘书处的报告 

6. 非法药物贩运和供应： 

 (a) 毒品贩运的世界形势和麻委会各附属机构采取的行动； 

__________________ 

 33 E/20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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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㈠ 促进司法合作的措施（引渡、司法互助、控制下交付、海上贩运
和包括培训在内的执法合作）； 

㈡ 打击洗钱活动； 

㈢ 《开展国际合作根除非法药物作物和促进替代发展行动计划》。 

 文件 

 秘书处的报告 

7. 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执行情况： 

 (a) 物质管制范围的变化； 

 (b)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c)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㈠ 采取措施，防止非法制造、进口、出口、贩运、分销和转移用以
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前体； 

㈡ 《打击苯丙胺类兴奋剂及其前体的非法制造、贩运和滥用行动计
划》； 

 (d) 与国际药物管制条约有关的其他事项。 

 文件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3年报告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3 年关于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
 精神药物公约》第 12条执行情况的报告 

 秘书处的说明（视需要） 
 
业务职能部分 
 
8. 对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的政策指示。 

 文件 

 执行主任关于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活动的报告 

9. 加强联合国药物管制机构。 

 文件 

 执行主任的报告 

10. 行政和预算问题。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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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主任的报告 

11. 麻委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临时议程。 

12. 其他事项。 

 文件 

 秘书处的说明（视需要） 

13. 通过麻委会第四十七届会议报告。 
 

决定草案二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的报告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注意到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2年报告34。 

 
 C. 提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注意的事项 

 

3. 提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注意麻委会通过的下列决议和决定： 
 
第 46/1号决议  
继续依照国际药物管制条约重视减少毒品需求方面的预防和治疗 
 
 麻醉药品委员会， 

 回顾专门讨论共同对付世界毒品问题的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政

治宣言》35， 

 并回顾，在通过《政治宣言》时，药物滥用影响着年轻人这一世界上最宝

贵的财富的自由和发展36，并对药物非法使用继续影响他们的自由和发展这一情

况感到关切， 

 承认药物非法供应对使用水平的影响以及由此对健康和社会产生的不良后

果， 

 强调保证各项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统一性十分重要， 

 回顾在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第 17 段中，会员国认识
到减少需求是采用全球方式解决毒品问题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支柱， 

 加强会员国在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上所作的承诺，即采取 1988 年《联合
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37第 14 条第 4 款中规定的措施，其

__________________ 

 34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2年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3.XI.1）。 

 35 大会 S-20/2号决议，附件。 

 36 大会 S-20/2号决议，附件，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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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出，缔约国应采取适当措施，消除或减少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非法需

求， 

 关切地注意到不根据国际药物管制条约采取宽容政策，会妨碍国际社会解

决世界毒品问题的工作， 

 强调未抵制非法消费药物损害了对付全球毒品问题的努力， 

 再次强调根据国际药物管制制度在减少需求方面实行有效的药物管制法规

和国家政策对减少药物贩运和非法使用及其相关后果的重要性， 

 重申药物非法使用是一种可预防的行为，药物依赖性就致瘾而言可以成功

地加以治疗， 

 再次强调必须以实事求是、适当描述的方式从现实出发经常告诫青年人和

成年人药物非法消费在妨碍其健康、心理和社会发展以及在教育发展及其职业

发展方面所构成的危险， 

 强调成功的预防方案能够减少对非法药物的使用和依赖性，而目前在许多

国家都有这类方案的事例， 

 回顾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执行主任在其关于专门讨论共同对付世界

毒品问题的大会第二十届会议成果执行情况的第二次两年期报告中指出，有必

要在今后五年里加强减少需求的努力，以取得可衡量的重大成果，38 

 1. 申明其保护公民特别是儿童免于药物非法使用的严重危险的决心； 

 2. 促请各项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缔约国采取一切措施捍卫这些条约的完
整性，特别是确保充分执行那些要求缔约国限制专门用于医疗和科学用途的麻

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使用范围的规定； 

 3. 呼吁各国确保本国法律，特别是那些关于拥有和使用毒品的本国法
律，与各项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相一致，并得到积极的实施； 

 4. 呼吁所有国家： 

 (a) 继续发展和改进目前对药物非法使用和依赖性方面的知识； 

 (b) 作出一切努力利用现有的基于证据的干预方法制定有效的预防方案并
减少药物使用的发生率； 

 (c) 制定和实施以非依赖性药物使用者为对象的干预方案； 

 (d) 通过采用已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案，增进治疗和康复方案的效能； 

 (e) 扩大治疗和康复方案，以减少非法药物对个人和社区的不良的健康和
社会后果； 

__________________ 

 37 《联合国关于通过一项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的会议正式记录，1988年 11
月 25日至 12月 20日，维也纳》，第一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94. XI. 5）。 

 38 E/CN.7/2003/2，第 2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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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确保治疗和康复方案以证据为准，能够奏效，并在适用过程中进行适
当评价、提供有力的病案管理并安排适当的后续支助； 

 (g) 利用外延工具改善自愿门诊病人社区服务机构的治疗和康复方案，对
其效能的评价不仅以戒断为依据，而且以对付这一问题的方式及其他战略为依

据； 

 5. 促请各国通过为减少需求拨出充分资源来显示其承诺，以履行其承诺
并实施其在国家和国际一级采取的战略； 

 6. 还促请各国确保所有减少非法药物需求的方案以确实行之有效并取得
经过验证的结果的注重证据的研究标准为依据，具体而言，新的治疗和康复方

案有适当的治疗和康复目标，不但有助于去除毒瘾恢复健康，而且有助于重返

社区生活； 

 7. 促请所有国家根据《减少毒品需求指导原则》39中对评估的强调以及对

可产生遏制药物非法使用的方案的基于证据的做法40的采用，建立一个评估和报

告本国减少需求战略的成就的框架，并显示减少毒品消费和去除毒瘾恢复健康

的效果； 

 8. 鼓励各国交流可利用结果数据展示遏制药物非法使用的方案的最佳做
法，其效果是减少非法药物消费或去除毒瘾恢复健康； 

 9. 请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确保其所促进的减少需求方案对减少药
物非法使用和促进实现去除毒瘾的目标显示出效果。 
 
第 46/2号决议 
加强预防药物滥用下的人体免疫机能丧失病毒/后天免疫机能丧失综合症的
战略 
 
 麻醉药品委员会， 

 震惊地注意到自麻委会 2002 年第四十五届会议以来，人体免疫机能丧失病
毒/后天免疫机能丧失综合症（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流行在全世界持续蔓延，特
别是与注射用药有关的艾滋病毒的传播， 

 重申《世界人权宣言》，特别是第 25 条41，并回顾艾滋病毒/艾滋病对人类
安全产生的影响； 

 还回顾《减少毒品需求指导原则宣言》中指出，减少需求的政策应旨在预

防吸毒和减轻药物滥用的不良后果42， 

__________________ 

 39 大会 S-20/3号决议，附件。 

 40 见 E/CN.7/2003/2号文件，第 18段。 

 41 大会第 217A㈢号决议。 

 42 大会 S-20/3号决议，附件，第 8(b)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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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申大会 2001年第二十六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
承诺宣言》43所反映的大会的关切， 

 回顾麻委会在其关于药物滥用下的人体免疫机能丧失病毒/后天免疫机能丧
失综合症的第 45/1 号决议中还鼓励会员国在制订、执行和评价减少非法药物需
求和供应的政策和方案时考虑对艾滋病毒、丙型肝炎和其他血液传播病毒的潜

在影响， 

 还回顾麻委会在其第 45/1 号决议中鼓励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与联合
国其他实体一道，在增进对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认识方面发挥作用； 

 注意到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执行主任关于药物滥用下的人体免疫机

能丧失病毒/后天免疫机能丧失综合症的报告44，执行主任在报告中审查了麻醉

药品委员会第 45/1号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况， 

 1. 鼓励会员国加大减少非法药物需求的力度，确保对包括染上艾滋病毒
的吸毒者在内的所有个人能实施预防、教育、治疗和康复一揽子综合措施； 

 2. 吁请会员国在其国家药物管制政策中考虑到与毒品有关的艾滋病毒的
问题，实施有效的艾滋病毒预防战略和活动，其中包括基于事实根据的药物依

赖性治疗，以及促进那些目前不在接受治疗者，包括监狱或其他管教环境中的

目前不在接受治疗者获得艾滋病毒预防的信息和协助； 

 3. 吁请会员国加强努力，实现《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
在预防艾滋病毒方面所确定的目标，特别是在包括注射方式滥用药物者在内的

高风险和风险不断增加的群体中预防艾滋病毒，办法是提供各种旨在减少包括

注射方式滥用药物在内的冒险行为的预防方案； 

 4. 重申麻委会关切注射方式药物滥用的消极后果，其中包括合用未消毒
注射器有传播血液疾病的危险，因此吁请会员国采取措施减少注射方式滥用药

物现象及其不良后果； 

 5. 吁请会员国建立评估进展情况的监测和评价制度； 

 6. 吁请国际社会对与问题规模相应的防止与滥用药物有关的艾滋病毒传
播的方案进行投资； 

 7. 请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根据迄今取得的经验教训并借鉴联合国
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方案及其赞助人的专门知识，在总部和外地以及在区域一
级继续发挥并加强其在防止与滥用药物有关的艾滋病毒传播方面的作用和战

略，同时侧重于在防止艾滋病毒/艾滋病所涉领域的能力建设和人员培训，包括
为此设立一个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具体方案，但须有自愿资金，这种资金可

__________________ 

 43 大会 S-26/2号决议，附件。 

 44 E/CN.7/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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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符合麻醉药品委员会普通用途资金使用准则45的普通用途资金，或来自专用

资金； 

 8. 还请联合国药物管制规划署继续加强与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方
案及其其他赞助人的合作，解决药物滥用者当中的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但须
有自愿资金，这种资金可来自符合麻醉药品委员会普通用途资金使用准则的普

通用途资金，或来自专用资金； 

 9. 请执行主任向麻委会第四十七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第 46/3号决议 
加强打击海上贩毒方面的国际合作 
 
 麻醉药品委员会， 

 关切地注意到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海上贩运现象有增无已， 

 重申在开展合作打击海上贩毒的斗争中应充分尊重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及国际海洋法， 

 还重申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46的所有

缔约国根据公约第 17 条有义务开展尽可能充分的合作，在充分遵守国际海洋法
的情况下打击海上贩毒， 

 回顾专门讨论共同对付世界毒品问题的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在其 1998 年
6月 10日 S-20/4 C号决议中通过的促进司法合作打击海上贩毒的措施， 

 认识到双边和区域合作对于根据 1988 年公约第 17 条第 9 款打击海上贩毒
的重要性， 

 回顾麻委会在其第 44/6 号决议中请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在合作打击
海上贩毒方面向有关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其中包括：为编写一本便于使

用的参考培训指南提供技术援助，以协助 1988 年公约的缔约国根据 1988 年公
约第 17 条提出请求并协助负责接收和答复此种请求的主管当局；以及为拟订一
份参考格式样本提供技术援助，以便于交换根据 1988 年公约第 17 条采取适当
行动所需的信息， 

 1. 注意到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在下列方面取得的进展：为负责接收
和答复根据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第 17 条
提出的请求的主管国家当局编写一份实用指南，作为一种便于使用的参考手

册，以协助 1988年公约缔约国提出此种请求； 

 2. 请会员国评价这本实用指南作为加强国际合作以便更有效打击海上贩毒
的工具是否有用； 

__________________ 

 45 麻醉药品委员会第 44/20号决议，附件。 

 46 《联合国通过一项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的会议正式记录，1988年 11月 25
日至 12月 20日，维也纳》，第一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94.X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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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鼓励会员国根据 1988 年公约第 17 条和国内法律，在国家一级建立适
当、可靠和一致的渠道交换迅速答复提出的请求所需的资料； 

 4. 鼓励各会员国考虑向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提供资料，以便能够编
写、分发和保持国家联络人详细名册—国家联络人起着补充而不是取代国家主

管当局的作用、与本国的侦查、监测、阻截和检察当局保持联络并可为海上行

动提供与国家主管当局进行业务和法律合作上的便利； 

 5. 促请拥有海上阻截专门知识的会员国在现有资源的范围内，配合联合国
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应请求向有关国家提供援助、培训和设备。 
 
第 46/4号决议 
通过采取联合行动支持国际药物管制制度 
 
 麻醉药品委员会， 

 回顾专门讨论共同对付世界毒品问题的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政

治宣言》，会员国在《政治宣言》中承认采取行动解决世界性毒品问题是一项

共同的集体责任，47 

 并回顾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 1998 年 6 月 10 日大会 S-20/3 和 S-
20/4 A至 E号决议， 

 进一步回顾其第 45/15号决议，麻委会在其中关切地注意到，不是根据国际
药物管制条约规定行事而是对药物非法使用采取宽容政策，会妨碍国际社会解

决世界毒品问题的工作， 

 认识到对药物非法使用采取宽容政策会损害一些会员国解决其特有的毒品

问题的努力，并会危及为对付整个世界毒品问题进行的国际合作和联合行动， 

 承认当区域差别与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相一致时，国家政策中就会出现这种

差别， 

 强调国际合作对于打击毒品贩运和药物滥用十分重要， 

 注意到为出于非医疗或非科研目的获得非法药物提供便利为违反国际药物

管制条约的行为，而不论所涉药物如何， 

 申明国际药物管制制度仍然具有适切性， 

 强调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民间组织在解决世界毒品问题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注意到目前大力开展的要求对非法使用药物采取宽容政策的运动，这些运

动不符合国际药物管制条约， 

 重申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持国际药物管制制度的承诺， 

__________________ 

 47 大会 S-20/2号决议，附件，第 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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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吁请各会员国作为其共同的集体责任的一部分继续执行所有国际药物
管制条约，包括那些责成这些条约的缔约国将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使用仅限

于医疗或科研用途的各项规定； 

 2. 促请会员国避免采取为出于非医疗和非科研目的获得毒品提供便利的
政策和措施； 

 3. 吁请各会员国继续使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民间组织参与其解决世界毒品
问题的努力； 

 4. 促请会员国继续促使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以一种可加强国际药物管
制制度的方式参与解决世界毒品问题； 

 5. 吁请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优化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民间组织在各
级对解决世界毒品问题的参与，以期加强国际药物管制制度； 

 6. 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执行主任向其第四十八届会议报告本
决议的执行情况。 
 
第 46/5号决议 
改进会员国之间的电子信息交换和与国际组织的交流 

 
 麻醉药品委员会， 

 铭记各项国际药物管制条约规定缔约国有义务与其他国家、秘书长和国际

麻醉品管制局定期分享大量有关受管制药物的数据和其他资料， 

 并铭记专门讨论共同对付世界性毒品问题的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

《政治宣言》，48《减少毒品需求指导原则宣言》49和关于加强国际合作以处理

世界性毒品问题的措施50，其中请各国利用现代化技术改进资料的收集与传播的

程序和及时性，以使取得结果达到最高的准确水平， 

 注意到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在通过修订海关合作理事会，又称世界

海关组织商品统一分类和编码办法而制订可查明受国际管制的麻醉品、精神药

物和前体化学品的独特制度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回顾其第 45/11号决议，其中请秘书处探讨获得可靠资金的可能性，以便维
持国家数据库系统有关保管和传送信息和数据交换标准的规范职能， 

 满意地注意到利用国家药物管制系统的会员国数目不断增多， 

 1. 赞扬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药物管制署)扩大国家药物管制系统的
任务和范围，以便将所有与国家和国际药物管制有关的数据的收集、交换和处

理都包括在内； 

__________________ 

 48 大会 S-20/2号决议，附件。 

 49 大会 S-20/3号决议，附件。 

 50 大会 S-20/4A-E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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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并赞扬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对会员国利用国家药物管制系统提
供支助方面所作的努力，该系统使得处理国家和国际药物管制数据更加切实可

行； 

 3. 赞赏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迄今为确保向目前利用该系统的会员
国提供技术支持所作的努力； 

 4. 请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利用国家药物管制系统规定的标准以电
子方式向会员国提供关于概算和摊款以及主管部门地址的数据； 

 5. 并请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探讨有无可能获得自愿捐款形式的或
来自联合国经常预算的可靠资金用于在更多国家部署国家药物管制系统并对系

统加以改进； 

 6. 鼓励各会员国，在对该系统有需要并可维持必要的技术基础设施和支
助的情况下，单独或集体扩大对国家药物管制系统的利用。 

 
第 46/6号决议 
关于正在使用含有国际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药物进行治疗的旅行人员

的规定 
  
 麻醉药品委员会， 

 回顾其第 43/11 号决议，其中请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在会员国的参与下，研究可
促进和提高旅行人员携带含有麻醉药品的药剂并在其所在国继续进行治疗的安全性

的规定， 

 还回顾其第 44/15号决议，其中请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同国际麻醉品
管制局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召集一次专家会议，制订关于使用国际管制药物

进行治疗的旅行人员的国家条例准则， 

 注意到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和世界卫生组织根

据麻委会第 44/15 号决议于 2002 年 2月 12 日至 14 日在维也纳召开了一次专家
会议，以制订关于使用国际管制药物进行治疗的旅行人员的国家条例准则， 

 注意到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已公布根据麻委会第 44/15号决议制订的
关于使用国际管制药物进行治疗的旅行人员的国家条例准则， 

 回顾其第 45/5 号决议，其中鼓励各国实施关于使用国际管制药物进行治疗
的旅行人员的国家条例准则所载建议， 

 注意到让正在使用含有国际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药物进行治疗的旅

行人员不断了解不同国家对这类药物的不同要求和限制的必要性， 

 承认保证正在使用含有国际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药物进行治疗的旅

行人员携带这类药物的安全性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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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重申其满意地注意到各国际机构和各项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缔约国已
考虑到旅行的病人使用含有国际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药物继续进行治疗

所涉问题，同时切实规定了限制此类药物被转用的风险的安全条件； 

 2. 再次欢迎根据麻委会第 44/15 号决议召集的专家组制订的关于使用国
际管制药物进行治疗的旅行人员的国家条例准则，其中载有关于病人为个人使

用而携带含有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的药剂的国家条例方面的建议； 

 3. 敦促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将该准则发送给《1961 年麻醉品单
一公约》51、经《1972 年议定书》52修正的该公约和《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53

的缔约国； 

 4. 大力鼓励《1961 年公约》、经《1972 年议定书》修正的该公约和
《1971 年公约》的缔约国将目前对正在使用含有国际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
的药物进行治疗的旅行人员所实行的限制的情况通知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5. 请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以统一的形式，特别是在其受国际管制的麻醉药
品清单（“黄单”）或受国际管制的精神药物清单（“绿单”）中以及用电子

方式在麻管局网站上公布上述资料，以确保资料的广泛传播和便于各国政府机

构开展工作； 

 6. 敦促各国在顾及本国法律要求和实际考虑的情况下，考虑实施关于正
在使用含有国际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药物进行治疗的旅行人员的国家条

例方面的建议。 

 7. 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执行主任向麻委会第四十七届会议报
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第 46/7号决议 
促进交流关于药物使用新特点和所用精神活性物质的信息的措施 

 
 麻醉药品委员会， 

 回顾经《1972 年议定书》54修正的《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特别是其
中关于防止滥用麻醉药品的措施的第 38 条以及关于订立协定成立区域科学研究
教育中心解决非法使用和贩运药物所致各种问题的第 38条之二， 

 还回顾其第 44/14号决议，其中请各国和有关区域组织促进交流关于药物使
用新特点和所用物质包括精神活性物质的信息， 

 又回顾其第 45/6号决议， 

__________________ 

 5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520卷，第 7515号。 

 52 同上，第 976卷，第 14152号。 

 53 同上，第 1019卷，第 14956号。 

 54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976卷，第 1415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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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实施减少毒品需求指导原则宣言的行动计划》，其中促请各国评估

所有各种物质包括精神活性物质的滥用的原因和后果，55 

 再次强调有必要改进对药物的滥用和依赖方面的知识，以便提高药物管制

政策的影响力和加强预防政策的效力， 

 考虑到欧洲联盟和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于 2001 年 11 月 19 日在布鲁
塞尔举行的合成药物会议的建议，这些建议除了涉及建立早期警告系统的必要

性外，还涉及了借助各种学科和科学研究方案增进药物方面的知识的必要性， 

 注意到在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和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于 2000 年
1 月在里斯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技术专家就制定可普遍通用的流行病学药物使用
指标达成的共识， 

 关切有关精神活性物质及其使用特点的迅速变化，针对这些变化，往往需

要对国家管制框架加以修改和对须受国际管制的物质的附表加以更改， 

 1. 促请各会员国执行其第 45/6号决议，特别是： 

 (a) 编制一份经认可合格的有能力进行化验分析、毒理学、药理学和生物
心理学鉴定并可在其本国境内加以咨询的自然人和（或）法人或实验室名单； 

 (b) 开发用于收集和鉴定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和依赖性实例的流行病学专门
知识； 

 (c) 让制药工业和执法部门参与扩展关于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和依赖性潜在
因素的知识； 

 (d) 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以便通过国际机构传播专业化信息； 

 2. 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和世界卫生组织在有自愿资金的情况
下并依照麻醉药品委员会普通用途资金使用准则56，召开一次按公平地域分配原

则挑选出的专家参加的专家会议，以确立适用于建立药物滥用和依赖性实例记

录的准则； 

 3. 还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和世界卫生组织继续使用那些数据
并通过合并已存在的国家和区域数据库突出区域特殊性，以便改进对精神活性

物质滥用和依赖性潜在因素进行的评估和对这一主题的了解，以及实现建立一

个全世界范围数据库这一长期目标； 

 4. 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执行主任向麻委会第四十七届会议报
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__________________ 

 55 大会第 54/132号决议，附件，第 10段。 

 56 麻醉药品委员会第 44/20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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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6/8号决议 
加强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和麻醉药品委员会作为其理事机构的作用 
 
 麻醉药品委员会， 

 重申采取行动解决世界毒品问题是一项共同的责任，需要采取综合的、统

筹兼顾的方针， 

 回顾大会在其 1991年 12月 20日第 46/185 C号决议中设立了联合国国际药
物管制规划署基金，并扩大了麻醉药品委员会的授权，使之得以作为药管署及

其基金的理事机构运作， 

 还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 1999年 7月 28日第 1999/30号决议中，建议
采取措施加强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机构， 

 重申其第 45/17 和 44/16 号决议，其中特别要求继续改进管理并加强与会员
国的对话，以便为方案执行额的提高和可持续作出贡献， 

 考虑到联合检查组报告中所反映的对加强联合国系统立法机关的施政监督

作用的兴趣不断提高，57 

 注意到有保障和可预见的供资有助于进行良好的管理，反之亦然， 

 欢迎执行主任为改进药物管制署财务、人力资源和业务管理所作出的努力

和提出的举措， 

 1. 促请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以麻醉药品委员会第 45/17 和 44/16 号
决议以及内部监督事务厅58、审计委员会和联合检查组59的报告所载各项建议为

基础继续迄今所进行的改革； 

 2. 吁请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执行主任完成上述报告中所载各项建
议的执行工作并深化现行改革，包括加强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不同部

分之间的协同效应； 

 3. 重申其在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预算过程中的管制作用，其中特
别包括根据会员国确定的优先次序就两年期预算的编写和执行及药物管制署的

资源管理向药物管制署提供咨询； 

 4. 请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为此提供便利，继续及时举行实质性、
简要的情况介绍会并酌情向所有会员国提交报告，例如题为“承诺实行善治”

的报告； 

 5. 鼓励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执行主任为同会员国的对话和会员国
之间的对话提供便利； 

__________________ 

 57 A/57/58。 

 58 A/56/83和 A/56/689。 

 59 A/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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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重申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执行主任在以下方面的作用：协调联
合国各项药物管制活动和提供有效领导，从而提高成本效益和确保行动的连贯

一致以及整个联合国系统此类活动的协调、互补和互不重复，并鼓励在这方面

做出进一步努力； 

 7. 支持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执行主任为确保将同打击非法药物有
关的问题纳入已在进行中的可持续的发展活动主流所作的努力； 

 8. 欢迎计划中的财务管理系统迄今为止的，实施其目的是使联合国国际
药物管制规划署和会员国能够以开放的方式评估药物管制署各项业务活动的费

用、影响力和效能，并促进注重结果的预算编制方法的实施，并期待继续发展

这一系统； 

 9. 吁请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执行主任考虑特别是通过建立独立评
价职能部门来将评价和监测方面专门知识的发展与应用作为优先事项； 

 10. 欢迎在顾及公平地域分配和性别平等各项原则的情况下继续努力改进
人力资源管理和征聘工作，以便进一步提高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工作人

员的士气和绩效，并请秘书处提供关于药物管制署现有员额的信息； 

 11. 还欢迎执行主任关于题为“加强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和麻醉药
品委员会作为其理事机构的作用”的第 45/17号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况的报告60； 

 12. 请执行主任向其第四十七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况。 
 
第 46/9号决议 
为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基金取得有保障和可预见的资金 
 
 麻醉药品委员会， 

 重申对付世界毒品问题的行动是一项需要采取统筹兼顾办法的共同责任， 

 回顾大会在其 1991 年 12 月 20日第 46/185C号决议第十六节中设立联合国
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基金，作为资助主要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业务活动的基

金，并授权麻醉药品委员会作为联合国处理药物管制问题的主要决策机构，根

据药物管制署执行主任的提议，核可除联合国经常预算所承担支出以外的方案

预算以及行政和方案支助预算， 

 重申其题为“建立一个为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活动筹措资金的新系

统”的第 39/10号决议和题为“加强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和麻醉药品委员
会作为其理事机构的作用”的第 45/17号决议， 

 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 1999年 7月 28日第 1999/30号决议中建议采取
措施加强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机构，并把足够份额的联合国经常预算拨给联合

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使之可履行其任务， 

__________________ 

 60 E/CN.7/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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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其第四十四届会议通过的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普通用途资

金使用准则”61，特别是准则中给予支助预算供资的优先地位， 

 注意到 2000-2001 两年期内，61 个捐助者为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提
供了自愿捐款，其中 12 个捐助者提供了这种捐款的 90%，更少的捐助者提供整
个普通用途资金的三分之二， 

 考虑到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业务活动的迅速而有效的规划与拥有足

够和稳定的普通用途资金余额密切相关， 

 审议了执行主任根据麻委会第 45/17 号决议编写的报告62和文件，其中执行

主任评价了药物管制署支助预算和普通用途资金的状况，包括旨在取得有保障

和可预见的资金的各种选择，同时铭记向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基金捐款

的自愿性， 

 1. 欢迎执行主任关于加强评价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和麻醉药品委
员会作为其理事机构的作用的报告63和文件，其中执行主任评价了药物管制署支

助预算和普通用途资金状况； 

 2. 还欢迎会员国对于为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取得有保障和可预见
的资金的兴趣不断提高； 

 3. 赞赏地注意到执行主任已经为增加普通用途捐款和支助预算捐款采取
举措，并注意到这些倡议的目的是确保有足以支付至少一年的支助费用的稳定

的普通用途资金余额，64从而便于迅速而有效地规划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

的业务活动； 

 4. 促请各国政府尽可能为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提供支助，包括财
政支助，并请它们考虑尽量在麻醉药品委员会于 2003 年 12 月第四十六届会议
续会期间核可 2004-2005 两年期方案预算之前对上文第 3 段提到的执行主任的
举措作出响应； 

 5. 鼓励执行主任继续为确保进一步节约成本和/或降低支助预算的负担作
出值得称赞的努力，并定期在麻委会闭会期间会议上通报这些工作的情况； 

 6. 请执行主任与会员国合作，继续努力扩大捐助基础，增加对联合国国
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基金的自愿捐款，包括普通用途资金和支助预算专用资金； 

 7. 建议把足够份额的联合国经常预算拨给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使

之可履行其任务； 

 8. 请执行主任： 
__________________ 

 61 麻委会第 44/20号决议，附件。 

 62 E/CN/7/2003/14号文件。 

 63 E/CN/7/2003/14号文件。 

 64 2002-2003两年期这些费用的预算是 3,420万美元（E/CN.7/2003/15号文件）。2001年实际费
用是 1,650万美元，其中 280万美元是项目收款，因此普通用途资金的年度支出净额是 1,37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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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与秘书长协商，审查联合国经常预算拨给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
执行各项国际药物管制条约规定职能和其他任务的资源是否与相关需要量相

称，并向麻委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续会报告； 

 (b) 报告药物管制署外地网络重新配置情况，并审查外地办事处在项目框
架内而不是通过普通用途资金进行的可能的供资的影响； 

 (c) 报告联合检查组题为“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预算外活动有关的支助费
用”的报告中所载建议的影响；65 

 (d) 探讨除会员国提供的财政捐款以外从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得到包括
普通用途资金在内的财政捐款的方式和方法，以促进分担实现联合国国际药物

管制规划规划署目标所需资金和资源，同时考虑到保障药物管制署独立性和国

际性的必要性以及其他联合国实体和全球协约的经验； 

 (e) 确保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制定的项目提案及其筹资政策既考虑
项目的直接影响，又考虑相应的项目间接费用，包括对支助预算的财政负担； 

 (f) 实施反映审计委员会报告中所载建议的项目执行政策，66并考虑到上文

(e)分段的情况； 

 (g) 报告设立支助预算基金和一般方案预算基金及制定可能的准则的好处
和影响； 

 (h) 利用为此目的而专门划拨的现有自愿捐款编写简明的年度呼吁和报告
文件，同时考虑到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的经验； 

 9. 赞赏会员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通过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通过商定的
分摊费用机制或通过向与药物管制署合作执行的项目拨付国家资金而对联合国

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活动作出贡献，并鼓励作为药物管制署提供的技术援助的

受益者而且也有能力的其他国家以同样方式作出贡献； 

 10. 欢迎会员国积极响应执行主任关于增加供资包括普通用途供资的呼
吁，并鼓励所有其他国家对该项呼吁作出积极响应；  

 11. 赞赏会员国在其总体自愿捐款中为普通用途资金提供为数不小的固定
百分比或指定将其总体自愿捐款的某个百分比专用于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

署支助预算，并鼓励所有其他国家也这样做； 

 12. 鼓励执行主任继续探讨增加药物管制方案的资源的其他创新方式； 

 13. 请秘书长提请各国政府注意本决议以便予以考虑并付诸实施； 

 14. 请执行主任向麻委会第四十七届会议报告在执行本决议方面所取得的
进展。 

__________________ 

 65 A/57/442。 

 66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51号》和更正（A/57/5/Add.9和 Cor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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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6/10号决议 
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基金 2002-2003两年期订正预算和 
2004-2005两年期概算提要 
 
 麻醉药品委员会， 

 铭记大会 1991年 12月 20日第 46/185C号决议第十六节第 2段所赋予的行
政和财务职能， 

 审议了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执行主任的报告，其中载有联合国国

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基金 2002-2003 两年期订正概算和 2004-2005 两年期概算
提要，67  

 考虑到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于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基金

2002-2003两年期订正概算和 2004-2005两年期概算提要的报告，68 

 1.    核准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基金项下供资的 2002-2003 年两年期订
正支助预算拨款金额 34,243,500美元，用于下述目的： 
 

项目 美元 
方案支助  
 国别办事处 17,768,900 
 总部 6,617,300 
  小计 24,386,200 
管理和行政 9,857,300 

拨款总额 34,243,500 
 
 2. 授权执行主任在拨款项目之间调整资源，幅度不超过拟调整资源项目
原有拨款的 5%； 

 3. 赞同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基金项下供资的 2002-2003 两年期
130,170,100美元方案活动订正资源拨款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 

 67 E/CN.7/2003/15。 

 68 E/CN.7/20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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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美元 

按部门  
政策支助、立法和宣传 14,743,300 
预防和减少药物滥用 41,641,400 
替代发展 33,314,700 
取缔非法药物贩运 40,470,700 
合计 130,170,100 
按区域  
全球 11,682,900 
非洲 14,688,200 
中欧和东欧、西亚和中亚、近东和中东 26,733,400 
南亚 1,710,200 
东亚和太平洋 24,316,20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51,039,200 
合计 130,170,100 

 

 4. 还赞同 2004-2005两年期方案和预算战略； 

 5. 注意到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基金 2004-2005 两年期总额
170,937,000美元的概算提要，用于下列领域： 
 
 

项目 美元 

方案 132,165,300 
    方案支助 25,503,100 
    管理和行政   10,452,700 
    机构   2,816,800 
合计 170,937,900 

 
 6. 认为概算提要为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执行主任提交 2004-2005
两年期初步概算提供了基础。 
 
第 46/1 号决定 
将安咪奈丁列入《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附表二 
 
 麻醉药品委员会在其 2003 年 4 月 8 日第 1224 次会议上，根据世界卫生组
织的建议，以 41 票赞成、零票反对、2 票弃权的表决，决定将安咪奈丁列入
《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附表二。 
 
4. 参加麻委会第四十六届会议部长会议的部长和政府代表们通过了下述部长
联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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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长联合声明和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行动计划的进一步执行措施 
 
导言 
  
1. 我们，出席 2003年 4月 16日和 17日于维也纳举行的麻醉药品委员会
第四十六届会议部长级会议的部长和政府代表，重申对大会第二十届特别

会议成果的承诺，特别会议的成果为建立一个全新的开展国际合作以解决

日益加重的毒品问题的总体框架作出了重要贡献，确定了所有国家到 2003
年和 2008年应实现的具体目标和指标。 

2. 我们重申对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69所确立原则的

承诺，其中指出，对付世界毒品问题的行动是一项共同分担的责任，要求

完全按照《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法，采取统筹兼顾的办法。 

3. 我们承认许多国家、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国际组织以及民间社会在对付
药物滥用、非法药物生产和贩运方面做出努力，取得了成绩，国际合作已

呈现出一些积极的结果。我们欢迎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现在几乎得到普遍加

入。 
 
总体评价 
 
4. 我们认识到在实现《政治宣言》所规定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是不平衡
的，这一点也正如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70执行主任两年期报告71所反

映。毒品问题仍是一项全球性挑战，严重威胁人类特别是儿童和青年的公共

健康、安全和正常生活。毒品问题损害社会经济和政治稳定及可持续发展，

包括为减少贫穷而进行的努力，导致暴力和犯罪，包括在城市地区。 

5. 我们深深关切药物贩运与恐怖主义和其他国家和跨国犯罪活动之间的
持续联系造成的严重挑战和威胁，例如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洗

钱、腐败、贩运枪支和贩运化学品前体。需要开展有力和有效的国际合作

来对付这些威胁。 

6. 我们严重关切主张非法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合法化的政策和活动，这
些是与国际药物管制条约不相符的，可能损害国际药物管制制度。 
 
总体建议 
 
7. 我们呼吁尚未成为国际药物管制公约缔约国的各国成为缔约国。我们
重申各缔约国充分执行这些公约的重要性，并敦促各缔约国采取一切措

施，保证国际药物管制制度的完整性。 

__________________ 

 69 大会 S-20/2号决议，附件。 

 70 前称药物管制和预防犯罪办事处。 

 71 E/CN.7/2001/2、E/CN.7/2001/16和 E/CN.7/2003/２及 Add.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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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们强调必须在多边、区域、双边和国家环境下处理世界毒品问题，
对付这个问题的行动要想取得成功，必须使所有国家参与。行动必须得到

强有力的国际和发展合作的支持，还必须包括在国家发展优先事项中，并

需要平衡兼顾减少供应和减少需求，以及采取一项集替代发展（酌情包括

预防性替代发展）、根除、查禁、执法、预防、治疗和康复以及教育为一

体的全面战略。 

9. 本着共同分担责任的原则精神，我们建议包括捐助国在内的会员国以
及国际组织，继续为国际、区域和国家级别的打击非法药物斗争提供财政

和技术支持，并酌情尤其是向药物生产国和过境国提供新的和额外支持。 

10. 我们继续支持麻醉药品委员会作为国际药物管制全球协调机构和联合
国药物管制规划署作为理事机构的作用。 

11. 我们还继续支持联合国药物管制规划署在全球打击非法药物的斗争中
的作用，以及其在联合国系统内协调所有药物管制活动的专属责任。 

12. 我们建议从联合国经常预算中向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拨出足够
的份额以使之可履行其任务，并为取得有把握和可预见的资金而努力。 

13. 我们支持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的作用，并要求加强会员国与麻管局之间
的合作与理解，以使之能够履行国际药物管制公约为其规定的所有任务。 

14. 我们呼吁各国继续促进医疗和科学目的所用阿片剂原材料的合法供应
与需求之间保持平衡，并在防止阿片剂原材料生产来源扩散方面给予合

作。 

15. 我们要求继续将国际药物管制问题纳入联合国中期计划的关键优先事
项。 

16. 我们呼吁有关联合国机构和实体、其他国际组织、国际金融机构，包
括区域发展银行，将药物管制问题作为主流工作一部分纳入其各自的方

案。 

17. 我们呼吁民间社会所有行为主体，包括媒体和私营部门，继续与政府
密切合作，以促进和实现大会制定的目标，特别是在按照国际药物管制公

约规定，努力减少非法药物需求和处理与人体免疫机能丧失病毒/后天免疫
机能丧失综合症（艾滋病毒/艾滋病）和其他传染病的传播有关的问题方
面。 
 
结束语 
 
18. 我们，部长和政府代表们，重申开展国际合作和将药物管制工作纳入
主流，对于实现我们在一个没有非法药物的世界共享国际和平与安全、经

济和社会进步、生活质量提高和健康状况改善的共同愿望，是必不可少

的。因此，我们保证坚定不移地支持这些共同目标，保证我们有实现这些

目标的坚定决心。为此，我们还建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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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行动计划的进一步执行措施 
 
A. 国家药物管制战略 
 
19. 多数国家已通过了纳入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所商定目标的国家药物管
制战略，这反映了对于对付毒品问题的高度重视。 

20. 我们强调，为了能够进一步制定建立在证据基础上完善的药物管制政
策，数据收集和分析以及对目前政策的结果进行评估是重要的手段。 
 
B. 减少需求 
 
21. 会员国在制定新的减少非法药物需求的行动或加强这些行动方面，在
处理药物滥用的预防方面，以及在药物滥用者的治疗和康复方面，取得了

进展。许多政府开展了针对危险群体尤其是注射方式药物滥用者的特殊方

案，以减少他们感染人体免疫机能丧失病毒/后天免疫机能丧失综合症等传
染病的可能性。民间社会包括非政府组织也在促进减少非法药物需求的措

施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不过，药物滥用程度仍然高得令人无法接受。我们

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非法生产和滥用迅速和普遍增加感到关切，其中

包括苯丙胺类兴奋剂和其他种类的合成药物，尤其是在儿童和青少年中

间。我们还注意到许多国家在这一领域面临的最突出困难是财政和其他资

源限制，以及在适当的体制和结构、培训及多部门和国际合作等方面存在

欠缺。 

22. 必须做出特殊努力，以便在 2008 年之前在减少药物滥用方面取得重大
的、可衡量的成绩。各国尤其应当： 

 (a) 进一步执行涉及国际管制下所有药物的全面的减少需求政策和方
案，包括进行研究，以提高公众对毒品问题的认识，特别注意预防和教

育，尤其是向儿童和青少年和其他危险群体提供信息，介绍如何培养谋生

技能，作出健康的选择和从事远离毒品的活动； 

 (b) 进一步制定和执行符合良好医疗惯例和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全面
的减少需求政策，包括减少危险因素的活动，以减轻药物滥用对健康和社

会的不利后果；并为药物滥用者的治疗、康复和社会融合提供多种全面服

务，拨出适当的资源专用于这些服务，因为社会排斥构成滥用药物的重要

危险因素。 

 (c) 加强早期预防方案，劝阻儿童和青少年使用非法药物，包括使用
多种药物和娱乐性使用药物，如大麻和合成药物，尤其是苯丙胺类兴奋

剂，并鼓励青年一代积极参与打击药物滥用的运动。 

 (d) 为预防与药物滥用有关的艾滋病毒/艾滋病和其他传染病的传播提
供全面的服务，包括教育、咨询、药物滥用治疗，尤其是帮助发展中国家

努力处理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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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非法合成药物 
 
23. 多数政府注意到苯丙胺类兴奋剂持续非法制造、贩运和滥用构成的日
益严重威胁，正在高度重视减少这一威胁。许多国家主要针对父母、青少

年和其他群体，开展了纠正特别是青少年中间有关苯丙胺类兴奋剂无害的

错误观念的运动。执法机构正在加强能力，对付利用互联网的便利进行苯

丙胺类兴奋剂及其前体的非法销售。通过加强与化学工业的合作和加强国

际合作，在防止前体转用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 

24. 各国应当在国家、区域和国际级别继续努力，以执行《打击苯丙胺类
兴奋剂及其前体的非法制造、贩运和滥用行动计划》72所包括的全面措施。

应当做出特别努力，解决特别是青少年滥用及娱乐性使用苯丙胺类兴奋剂

问题，并宣传关于滥用这类药物对健康、社会和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 
 
D. 前体管制 
 
25. 许多国家制订或修订了关于前体管制的立法，并建立了监测涉及前体
的可疑交易的程序。各国和国际组织通过开展防止前体转用的集体倡议，

已取得了重大进展。不过，需要进一步努力改进国际合作，并改善和更新

旨在防止前体被转用和确定前体最终用户合法性的现行机制。 

26. 各国应当在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的密切合作下，在执行 1988 年《联合
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73关于前体管制的第 12 条和大
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商定的措施方面进一步开展国际合作，  

27. 各国应当通过与其他国家交换情报和及时进行联合执法行动，包括利
用控制下交付，支持开展国际行动，预防可卡因、海洛因和苯丙胺类兴奋

剂非法制造中使用的前体被转用。 

28. 各国应当建立或加强可最有效利用现有制度和确保对用于制造非法药
物的化学品前体严格管制的机制。 
 
E. 司法合作 
 
29. 各国已增进了司法和执法当局之间在多边、区域、分区域和双边级别
的合作，特别是通过增补和统一立法，在便利引渡、司法互助、移交诉

讼、海事合作、保护证人和其他形式的合作方面，也取得了进展。尽管做

出了这些努力，但在引渡协定的谈判和生效方面仍然出现困难，国家立法

中所含的障碍继续限制国际合作，尤其是限制针对毒品贩运的执法行动。 

__________________ 

 72 大会 S-20/4A号决议。 

 73 见《关于通过一项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的联合国会议正式记录，1988年 11
月 25日至 12月 20日，维也纳》，第一卷（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E.94.X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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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各国应当加强各级司法和执法当局间的国际合作，以防止和打击毒品
贩运。各国应牢记这种贩运与恐怖主义和其他国家和跨国犯罪活动之间的

联系，如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洗钱、腐败和贩运枪支和化学品前

体。特别是，各国应当交流和促进最佳操作方法，以查禁毒品贩运，包括

建立和加强区域机制，提供技术援助和制定有效的合作方法，尤其是在空

中、海上和港口管制方面。 
 
F. 打击洗钱活动 
 
31. 各国在通过将洗钱规定为刑事和可引渡犯罪的立法方面取得了进展。
更多的国家设立了金融情报单位，以支持对洗钱犯罪进行有效调查和起

诉，并曾经成功地冻结、扣押或没收了毒品贩运所得的收益。 

32. 尽管通过消除曾与银行保密相联系的阻碍刑事侦查的障碍，取得了一
些积极结果，但仍需要在这方面和降低金融机构被滥用于从事洗钱行为的

可能性方面以及阻断犯罪活动所得收益的流动方面进一步努力。 

33. 各国应当在联合国系统、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和区域发展银行的支助
下加强行动，特别是开展国际合作和提供技术援助，以防止和打击清洗毒

品贩运和有关犯罪活动所得收益的行为。 

34. 各国还应当制定和加强打击洗钱行为的全面国际制度，并应当改进金
融机构与负责预防和侦查有关清洗非法药物贩运和相关犯罪活动所得的并

特别用来资助恐怖主义的收益的机构之间的情报分享。 
 
G. 开展国际合作根除非法药物作物和促进替代发展 
 
35. 各国通过开展根除、替代发展和执法三方面平衡兼顾的方案，在减少
非法作物种植方面取得了进展，一些国家取得了重大进展。要想取得成

功，需要在技术援助支持下长期投资于经济发展。已经建立了监测和评价

机制，以衡量这些方案的影响。不过，需要做出更多努力，以根除或大幅

度减少非法作物的种植，并防止这类种植再度出现或转移到其他地区。 

36. 各国应当加强支助，酌情包括提供新的和额外的财政资源，以支助受
大麻（特别是在非洲）、罂粟和古柯树非法种植影响的各国开展的替代发

展和根除方案，尤其是支助那些力图减少滑向社会边缘状况和促进可持续

经济发展的国家方案。 

37. 各国还应当通过开展国际和区域合作，加强共同战略，包括通过培训
和教育来增强替代发展、根除和查禁能力，以便铲除非法作物种植。 

38. 各国应当鼓励开展国际合作，酌情包括预防性替代发展，以防止出现
非法作物种植或其转移到其他地区。 

39. 根据分担责任的原则，敦促各国为替代发展方案的产品提供更大程度
的市场准入，这是创造就业机会和根除贫困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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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我们建议在特别是由联合国主持并通过其他多边论坛而实施的全面国
际战略的框架内，向阿富汗提供充分的帮助，针对该国的特有国情，支持

阿富汗过渡政府对铲除除罂粟非法种植的承诺。这将有助于提供替代谋生

手段，并将有助于在阿富汗境内及邻国和贩运路线沿途各国打击药物和前

体的非法贩运，包括加强在该区建立的“安全带”。另外，还必须做出广

泛努力，在全球范围减少毒品需求，以促进阿富汗持久铲除非法种植。在

这方面，我们申明，我们针对这种特有情况采取的措施将不会减少我们对

打击世界其他地区毒品活动的坚定努力和所投入的资源。74 

41. 各国应当鼓励在考虑到不同区域具体特点和环境的情况下，通过交流
最佳做法开展区域间合作。 

__________________ 

 74 本段是应包括阿富汗在内的一些有关代表团的请求列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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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一般概况和各国政府在实现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所规定的 2003年和 
2008年目标和指标方面的进展情况 
 
5. 麻醉药品委员会在 2003 年 4 月 9 日和 10 日其第 1226 至 1228 次会议上审
议了议程项目 3，标题为“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一般概况和各国
政府在实现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所规定的 2003年和 2008
年目标和指标方面的进展情况”。 

6. 审议该项目，麻委会收到了执行主任关于专门讨论共同对付世界毒品问题
的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成果执行情况第二次两年期报告（E/CN.7/2003/2 和
Add.1-6）。 

7. 下列国家的代表作了发言：安哥拉（代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部非洲
共同体）中的联合国会员国）、澳大利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古巴、厄

瓜多尔、希腊（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的欧洲联盟成员国，还有塞浦路斯、捷克

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波兰、斯洛伐克和

斯洛文尼亚等加入国，以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土耳其等联系国）、印度、

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意大利、牙买加、日本、墨西哥、尼日利

亚、巴基斯坦、秘鲁、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斯洛伐克、南非、苏丹、泰

国、土耳其和委内瑞拉。阿塞拜疆、缅甸、沙特阿拉伯和乌拉圭的观察员也作

了发言。阿拉伯内政部长理事会观察员也作了发言。泰国代表就 30 年的替代发
展经验作了视听专题介绍，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药物管制署）代表就

该署在安第斯次区域开展的替代发展活动作了视听专题介绍。 
 

A. 审议情况 
 

8. 执行主任的第二次两年期报告（E/CN.7/2003/2 和 Add.1-6）受到称赞，该
报告十分全面，使人们对各国、区域和全球对付世界毒品问题所作的努力有全

面的了解。报告指出了各国政府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并对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的

领域提供了指导。不过，有些代表强调有必要进一步修改两年期报告问卷，使

之包括对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大会 S-20/2 号决议，附
件）所载所有一般和具体承诺所作的全面评估。 

9. 一些发言者向麻委会通报了其本国政府采取行动执行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
议通过的各项行动计划和措施的情况。所采取的各项具体行动是加入和实施各

项国际药物管制条约，将《减少毒品需求指导原则》（大会 S-20/3 号决议，附
件）纳入国家战略和方案，制定或修订立法促进司法合作、打击洗钱和管制前

体化学品。一些代表介绍说，其本国政府已签署了关于便利引渡、促进司法合

作、司法互助、跨国界执法合作以及联合侦查的双边、多边和区域协定。还采

取了措施改进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和前体化学品管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执法

框架。许多代表着重介绍了在管制苯丙胺类兴奋剂及其前体方面做出的特别努

力以及这方面的特殊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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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一些代表谈到关于促进药物管制合作的区域倡议。提到东南亚国家联盟(东
盟)成员国通过了关于东盟无毒品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南部非洲共同体根据其
《打击非法药物议定书》做出药物管制方面的努力，所有 14 个成员国都批准了
该议定书；2002 年，非洲联盟领导人根据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政治
宣言》，通过了一项修订行动计划，以打击在非洲大陆的药物滥用和非法贩

运。还提到了 2000-2004 年欧洲联盟禁毒战略和欧洲联盟禁毒行动计划（2000-
2004年）以及对该战略的中期评价。 

11. 应指出的是，自 1998 年大会召开第二十届特别会议以来，大多数国家都通
过了全面和统筹兼顾的国家药物管制战略，并建立了国家协调机制已开展各项

药物管制活动。代表们高兴地看到在第二个报告周期，对两年期报告调查表的

答复率有所上升。鼓励各国政府今后以全面和及时的方式进行汇报。请各国政

府在其答复中对两年期报告调查表进行定性分析，以便能够对国家、区域和国

际药物管制努力的效果进行评估。 

12. 一些代表承认，正如执行主任的第二次两年期报告中表明的，在实现第二
十届特别会议确定的各项目标和指标方面已取得重要进展。这证明各国政府对

在第二十届特别会议上所作承诺的政治决心。这种决心需要在各级做出长期不

懈的努力。 

13. 许多代表提请注意非法药物制造、贩运、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和军火贩
运之间的联系，指出恐怖集团利用药物贩运来资助它们的活动。在方面，一些

代表对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前称药物管制和预防犯罪办事处）在毒

品、犯罪和恐怖主义方面的优先重点表示欢迎。 

14. 应指出的是，许多国家已将《减少毒品需求指导原则宣言》（大会 S-20/3
号决议，附件）中的规定纳入其国家战略。还应指出的是，执行主任在其第二

次两年期报告中确定了进一步采取行动的领域。许多代表高兴地注意到在某些

区域某些药物的滥用现象有所减少和趋于稳定，但对于其他一些区域的药物滥

用现象增多表示关切。提到在亚洲和包括俄罗斯联邦在内的独立国家联合体成

员国，静脉用药滥用现象增多，人体免疫机能丧失病毒/后天免疫机能丧失综合
症（艾滋病毒/艾滋病）有进一步流行蔓延的危险。代表们呼吁做出更多努力，
防止静脉用药滥用和尽力减少艾滋病毒感染的危险。 

15. 一些代表确认其本国政府所作的关于采取行动减少非法药物需求的承诺。
他们强调，重要的是就国际一级设定的国家打击药物滥用战略和指标拨出相应

的资源。一些代表对医疗和科学所用的合法麻醉材料的供需不平衡表示深为关

切，促请在这方面采取纠正行动。 

16. 一些代表提到其本国政府为执行《开展国际合作根除非法药物作物和促进
替代发展行动计划》（大会 S-20/4E号决议）所作的努力，指出他们国家非法种
植古柯树和罂粟的总面积最近有所减少。一些代表指出，稳定、安全和社会经

济长期发展是对付药物管制问题和消除非法作物并防止其出现的必要因素。许

多代表报告说，他们国家政府愿同其他国家交流关于替代发展方面积累的知识

和经验。一些代表对报告的 2002 年阿富汗境内罂粟种植面积增加表示关注，尽
管阿富汗过渡权力当局采取了措施。代表们呼吁继续提供国际技术和财政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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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支持阿富汗当局做出药物管制方面的努力。代表们还强调指出，需要通过继

续向亚洲和安第斯地区国家政府提供技术和财政援助，并为替代发展方案产出

的农副产品进入市场提供便利，支持这些国家政府为根除非法作物和替代发展

所作的努力。许多代表向麻委会通报了其本国政府在铲除非法大麻种植和实施

替代发展方案方面所做的努力。代表们一致认为，对于这种努力应给予认可并

提供国际支助。 

17. 一些代表指出，他们国家政府做出了相当大的执法努力，特别是在根除非
法作物、查禁贩运和前体的转移及走私方面。许多代表提请注意毒品贩运路线

沿途国家所面临的特定困难，并呼吁国际社会向这些国家政府提供技术和财政

资源。 

18. 一些代表提到国家、区域和国际为执行《打击安非他明类兴奋剂及其前体
的非法制造、贩运和滥用行动计划》（大会 S-20/4A 号决议）所做的努力。指
出苯丙胺类兴奋剂的滥用在东南亚地区构成一种严重挑战并蔓延到其他地区。

一些代表表示关切，认为人们对滥用苯丙胺类兴奋剂的有害后果仍然认识不

足，需要采取协调的国家和国际努力减少此类兴奋剂的需求和供应。在减少需

求方面，需要做出更大努力，监测消费趋势，提高对滥用苯丙胺类兴奋剂带来

的危害的认识，并开展针对青少年的预防运动。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加强区

域和国际合作，防止用于非法制造苯丙胺类兴奋剂、可卡因和海洛因的前体化

学品发生转移和走私。在这方面，提到各国主管当局、执法机构和化学工业加

强了合作和情报交流。 

19. 执行主任在其两年期报告中指出，在落实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关
于打击洗钱的措施（大会 S-20/4D 号决议）方面取得了进展。许多代表向麻委
会通报说，自第二十届特别会议以来，他们国家政府通过或修订了关于反洗钱

的立法；设立了金融情报和侦查部门以及国家特别协调机构；加强了国际合

作；加强了对金融部门、专业服务部门、娱乐业和其他行业的监督与管理，并

一直在落实洗钱问题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各项建议。 

20. 所有就议程项目 3 发言的代表都强调国际药物管制条约仍是关于药物管制
的唯一有效国际法律框架。因此，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所有缔约国有道义和法

律义务支持这些条约，以及不得采取可能有损这些条约的单边行动。此外，这

类单边行动可能破坏其他国家为打击非法作物种植和非法药物制造、贩运及滥

用所做的努力。 

 
B. 麻委会采取的行动 

 
21. 麻委会在其 2003 年 4 月 15 日第 1234 次会议上审议了题为“建立前体管
制、反洗钱和预防药物滥用技术和管理培训中心”的决议草案（E/CN.7/2003/ 
L.15），其提案国有：阿根廷、贝宁、玻利维亚、巴西、布基纳法索、哥伦比
亚、厄瓜多尔、埃及、法国、冈比亚、加纳、肯尼亚、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

兰共和国、牙买加、马来西亚、秘鲁、苏丹、泰国、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麻

委会在同一次会议上核准了经修正的该项决议草案，供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

过。（决议草案案文见第一章 A节，决议草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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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减少毒品需求 
 
22. 麻委会在其 2003 年 4 月 10 日第 1228 次会议上审议了议程项目 4“减少毒
品需求：(a)《实施减少毒品需求指导原则宣言的行动计划》；(b)药物滥用的世
界形势”。 

23. 麻委会收到供其在该议程项目下审议的下列文件： 

 (a) 秘书处关于药物滥用的世界形势的报告(E/CN.7/2003/4)； 

 (b) 执行主任关于人体免疫机能丧失病毒/后天免疫机能丧失综合症与药物
滥用的报告(E/CN.7/2003/5)； 

 (c) 执行主任关于优化信息收集系统并确定抑制非法药物需求的最佳做法
的报告(E/CN.7/2003/8和 Add.1)； 

24. 麻委会在 2003年 4月 10日第 1228次会议上审议了议程项目 4的分项目(a)
和(b)。秘书处的一名代表以音像方式作了一项专题介绍。阿根廷代表提到秘书
处关于药物滥用的世界形势的报告（E/CN.7/2003/4）附件中的列表 1-6，在这些
列表中，将“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与提交了药物滥用情况报告的

美洲“国家”列为一组。阿根廷代表要求说，鉴于阿根廷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之间的主权争议已在无数大会决议中以及被《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

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亦称为非殖民化 24 国特别委员会）所确
认，因此在今后任何提及“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文件中，均应

将这一情况记录在一项脚注中。该代表坚持认为，应将该群岛列为一个独立的

国家，但还应将其称为一个存在着主权争议的领土。联合王国代表认为秘书处

的报告附件所载一些列表中对“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的提及正确反映

了商定的联合国文件所用术语。 

25. 下列国家的代表也就议程项目 4 的分项目(a)和(b)作了发言：贝宁、巴西、
布基纳法索、中国、哥伦比亚、冈比亚、希腊（代表欧洲联盟及其加入国和联

系国）、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墨西哥、大韩民国、南非、西班

牙、泰国、土耳其和美利坚合众国。科特迪瓦、以色列和斯洛文尼亚的观察员

也作了发言。 

26. 全体委员会于 2003年 4月 9日审议了议程项目 4(c)。 
 

 A. 审议情况 
 

 1. 优化信息收集系统并确定抑制非法药物需求的最佳做法 
 
27. 秘书处一名代表结合执行主任关于优化信息收集系统并确定抑制非法药物
需求的报告（E/CN.7/2003/8 和 Add.1），介绍了根据《实施减少毒品需求指导
原则宣言的行动计划》（大会第 54/132 号决议，附件）制订的已记入费用的
2003-2008年减少毒品需求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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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秘书处代表重点涉及数据收集、药物滥用者的治疗和康复以及预防，特别
是在药物滥用者中预防，HIV/艾滋病传染等领域，首先概述了自 1998 年大会第
二十届特别会议举行以来在其中每一领域中取得的进展。然后概述了其中每一

领域的减少毒品需求拟议工作方案，以便使《行动计划》赋予药物管制署的下

列任务具有效力： 

 (a) 改进用于报告减少非法药物需求活动的国家和全球信息系统； 

 (b) 促进交流关于减少非法药物需求活动中的最佳做法的信息； 

 (c) 支持各会员国寻求在制定各自的减少非法药物需求战略和活动方面的
专门知识。 

29. 秘书处代表重申，为了实施拟议工作方案中的大多数活动，有必要获得指
定的预算外捐款。 

30. 一些代表赞扬执行主任的这一报告综合全面，表明他们支持拟议工作方案
中概述的办法。其他代表概要介绍了各自国家为减少非法药物需求以实现大会

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确定的各项目标所作的努力。 

31. 有一名代表还强调有必要更多地重视药物滥用者的治疗问题，因为政府和
政府间组织有忽视这一工作领域的危险。有一名代表指出，并不是所有减少需

求领域都需要得到同样的注意，但是为其中每一领域所作的努力都应考虑到本

国的国情。有一名代表着重指出了靠近非法药物生产地区的国家的具体问题，

以及在提供与减少需求有关的特别援助的必要性。 

32. 有几名代表支持关于查明和传播抑制非法药物需求的最佳做法的想法，但
是强调这种做法应适合不同国家的需要并应适用于每一国家正面临的具体药物

滥用问题。 

33. 一些代表通报了各自国家的药物滥用增加情况，并提到了注射型药物滥用
问题和艾滋病毒感染的增加情况。介绍了为预防 HIV/艾滋病（以及乙型和丙型
肝炎）在药物滥用者中传染所采取的措施。鼓励所有会员国将 HIV/艾滋病预防
纳入其减少非法药物需求的努力之中。有一名代表强调有必要将与 HIV/艾滋病
有关的具体指标列入对这种努力的评价之中。 

34. 有一名代表强调有必要探讨如何将拟议工作方案变成未来行动。特别是据
称，评价（基于“无用”信息的）基本预防方案和治疗方案的影响力十分重

要。 
 

 2. 关于药物滥用的世界形势的报告 
 
35. 秘书处代表介绍了题为“药物滥用的世界形势”的议程项目 4(b)。据指
出，秘书处关于这一议题的报告（E/CN.7/2003/4）是根据年度报告问卷第二部
分的答复编写的，并以其他来源的资料作为补充。据指出，对年度报告问卷的

答复率比前一报告周期有所提高，但所提供的资料并不总是完全的。由于对年

度报告问卷作了修订和简化并根据全球药物滥用评估方案向各国提供了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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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了答复率的提高。据建议，会员国可通过协调其在国家一级的努力以及指

定就实质性事项与秘书处进行联络的技术联络点来改进报告。 

36. 秘书处的报告概述了全世界的药物滥用趋势和特点。据指出，许多地区的
海洛因滥用情况保持稳定，但是在中亚、东欧和俄罗斯联邦的趋势却令人担

忧，例如开始用注射方式滥用药物者的年龄有所下降。据指出，中亚的药物滥

用水平居高不下，而且这种滥用与 HIV/艾滋病的流行有关。呈现出从吸食型转
为注射型药物滥用迹象的另一个地区是南亚。可卡因仍是美洲的一个主要问

题，对这一药物的滥用在加勒比和中美洲的一些地方有所增加，但是在北美洲

却呈稳定或甚至下降的趋势。大麻继续是被最广泛滥用的非法药物：据报告其

滥用情况在大多数国家中保持稳定或有所增加。据一些治疗中心报告，有某些

迹象表明存在着与大麻有关的成瘾情况增加问题，在东南亚有关于甲基苯丙胺

滥用情况增加的报告，亚甲二氧基甲苯丙胺（俗称迷魂药）滥用情况在欧洲仍

然稳定而普遍，但人们担心这种药物的滥用会蔓延到北美洲和加勒比等其他地

区。苯丙胺类兴奋剂的滥用逐步蔓延到更广泛的各阶层人口以及高风险群体对

这种兴奋剂作“功能性”和娱乐性滥用的水平上升，这些动态令人担忧。 
 

 3. 减少非法药物需求的重要性 
 
37. 有几名代表表示赞扬和支持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正在进行的收集
和报告全球药物滥用特点和趋势的工作，特别是通过年度报告问卷和两年期报

告问卷进行的全球数据收集工作。泰国代表强调有必要在两年期报告问卷中列

入一项影响力评估要素。包括土耳其代表在内的一些代表对联合国毒品和犯罪

问题办事处在全球药物滥用评估方案框架内进行的工作表示赞赏。有几名代表

通报了各自政府正在采取的数据收集举措。大多数代表支持关于拨出更多的资

源用于包括艾滋病毒预防在内的减少需求活动的呼吁。一些代表要求调查艾滋

病毒与一般药物滥用（不只限于注射型药物滥用）之间的联系。希腊代表在代

表欧洲联盟及其加入国和联系国发言时强调必须继续制定和传播最佳做法、交

流信息以及收集减少需求的所有方面的数据；他重申有必要尽早干预和重视所

谓的娱乐性药物滥用。 
 

 4. 统一和协调 
 
38. 一些代表通报了各自政府在建立关于国家药物政策的中央协调机制和结构
方面取得的进展。一些代表要求从各区域收集更多的数据并支持在这一领域开

展进一步的工作，特别是传播良好的方法论做法，发展伙伴关系/协作，以及协
调与其他国家和区域伙伴、联合国实体及捐助机构的活动。一些代表通报了各

自国家建立药物监测中心及采取的新的流行病学和其他研究举措的情况。代表

们还强调有必要促进社区参与及进一步努力查明滥用某些特定药物的人员类型

以及作这种滥用的理由，包括具体的脆弱性和风险以及保护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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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治疗和康复 
 
39. 一些代表强调有必要拨出更多的资源用于对药物滥用的治疗及建立综合关
怀制度，把药物滥用者的治疗和康复及其随后融入社会作为“连续关怀”的一

部分。南非代表要求向地方一级提供更多的有关药物滥用的治疗的专门知识和

更多的资源，以便用于为较不容易接触到的人口，特别是农村地区的人口提供

帮助。希腊代表强调了为药物滥用者的治疗建立范围广泛的服务包括在监狱中

提供治疗的重要性。 
 

 6. 提高公众的认识运动 
 
40. 就本议程项目发言的大多数代表都向麻委会通报了各自政府正在为提高公
众对药物滥用问题的认识采取的举措。墨西哥代表强调有必要在这种运动中使

用创新技术，并让青年人参与这些运动的规划。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和南非的代表以及塞舌尔的观察员通报了各自国家开展的这种公众宣传运动

的情况。 
 

 7. 青年与娱乐性用药 
 
41. 一些代表对青年人中滥用苯丙胺类兴奋剂，特别是迷魂药的情况有所增加
表示了特定关切。西班牙代表提到娱乐性多种药物的使用日益流行，特别是在

周末。一些代表要求为对付这一动态采取新的办法。代表们强调了采用基于同

侪人的办法和青年参与制定和实施对这一方面的干预的重要性。 

 
B. 麻委会采取的行动 

 
42. 麻委会在 2003年 4月 15日第 1234次会议上通过了题为“继续依照国际药
物管制条约重视减少毒品需求方面的预防和治疗”的决议修订草案

（E/CN.7/2003/L.3/Rev.1），其提案国有：埃及、匈牙利、意大利、日本、俄罗
斯联邦、瑞典、泰国、乌克兰和美利坚合众国。（决议案文见第一章 C 节，第
46/1号决议。） 

43. 麻委会在同一次会议上审议了题为“药物滥用下的人体免疫机构丧失病毒/
后天免疫机能丧失综合症”的决议草案（E/CN.7/2003/L.20），其提案国有：澳
大利亚、贝宁、加拿大、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加纳、希腊（代表联合国会

员国中的欧洲联盟成员国）、印度、斯洛伐克、南非和瑞士。该项决议草案经

修正后获得通过。（决议案文见第一章 C节，第 46/2号决议。） 

44.  麻委会在同一次会议上核准了一项供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的题为“减少
非法药物需求”的决议草案（E/CN.7/2003/L.16），其提案国有：贝宁、玻利维
亚、乍得、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埃及、冈比亚、希腊、牙买加、日

本、肯尼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尼日利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大韩

民国、泰国、美利坚合众国和委内瑞拉。（决议草案案文见第一章 A 节，决议
草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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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非法药物贩运和供应 
 
45. 麻委会在其 2003 年 4 月 10 日第 1228 次会议上审议了议程项目 5，其内容
如下： 

 “5.  非法药物贩运和供应： 

 “(a) 毒品贩运的世界形势和麻委会各附属机构采取的行动； 

 “(b)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㈠  促进司法合作的措施（引渡、司法互助、控制下交付、海上贩
运和包括培训在内的执法合作）； 

   “㈡   打击洗钱； 

  “㈢   开展国际合作根除非法药物作物和促进替代发展行动计划。” 

46. 麻委会为审议该议程项目收到了下述文件： 

 (a) 秘书处关于非法药物贩运的世界形势的报告（E/CN.7/2003/6）； 

 (b) 秘书处关于麻醉药品委员会附属机构所采取的行动的报告（E/CN.7/ 
2003/6和 Add.1）； 

 (c) 执行主任关于在就合作打击海上非法药物贩运开展技术援助和培训方
面所取得的进展的报告（E/CN.7/2003/9）； 

 (d) 执行主任关于加强罂粟种植管制方面的国际合作的报告（E/CN.7/2003/ 
10）； 

 (e) 执行主任关于向受药物转运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提供国际援助的报告
（E/CN.7/2003/11）； 

 (f) 执行主任关于替代发展在药物管制和发展合作方面的作用的报告
（E/CN.7/2003/17）。 

47. 秘书处的代表使用视听材料专门介绍了毒品贩运世界趋势和阿富汗阿片经
济的情况。下述国家的代表作了发言：布基纳法索、中国、古巴（代表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国家组）、埃及、希腊（代表欧洲联盟及其加入国和联系国）、印

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日本、墨西哥、荷兰、尼日利亚、大韩

民国、俄罗斯联邦、南非、泰国、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土耳其和美

国。在会上发言的还有下述国家的观察员：阿富汗、奥地利、阿塞拜疆、玻利

维亚和斯洛文尼亚。欧洲警察局（欧警局）的观察员也作了发言。 
 

A. 审议情况 
 
48. 代表们对阿富汗非法罂粟种植面积依然居高不下普遍表示关注。代表们承
认阿富汗临时政府所作的承诺及其为对付毒品问题所采取的积极举措。代表们

强调有必要在替代发展、减少需求和执法合作这一范围广泛的战略方面向阿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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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当局提供支助。一些代表述及本国政府向阿富汗提供财政支助的保证以及国

际社会必须在阿富汗进行更为直接的干预以便为罂粟种植农提供各种可持续替

代发展选择。代表们还提到德国、联合王国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所

发挥的重要的协调作用和开展的下述工作：协助临时政府当局建立民警队伍、

制订国家药物管制战略并建立国家禁毒执法机构。同时，代表们呼吁加强国际

合作，打击在阿富汗境内及其周边地区活动的贩毒集团。据指出，强有力的证

据表明，在阿富汗及其邻国活动的秘密加工点的数目有增无减，这些秘密加工

点制造的海洛因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鉴于非法药物生产、毒品贩运、恐怖

主义和枪枝贩运之间的已知联系以及恐怖分子团伙利用贩毒为其活动筹集资金

这一事实，这种威胁甚至更加严重。中亚国家日益成为阿富汗生产的海洛因的

转运点；为此，代表们对这一地区药物滥用日趋严重表示担心，这反映在与药

物滥用有关的疾病发病率不断上升。代表们支持“6+2”做法之类的举措。一些
代表述及本国政府采取执法举措，改进有关在本区域活动的犯罪集团的情报收

集工作，加强边检和开展跨界行动合作。代表们认为，贩毒路线和贩毒集团使

用的作案方法不断变换，表明邻近国家禁毒执法工作正在取得成效。 

49. 代表们吁请对主要贩毒路线加以密切监督，并重新审查有关国家建立的管
制机制。被视为有待于进一步改进的关键领域有跨国界合作，另外还有为布署

在边界地带的管制人员提供技术支助和提高其技能。有些代表重申了本国政府

所持的下述承诺：通过提供本国培训机构的服务、设立边界哨卡联络官员和利

用双边交流提供支助，建立跨界能力和区域能力，并满足区域需要。其他国家

的代表因本国领土处于重要运输枢纽的地理位置而更有可能被用来转运非法药

物，述及本国政府在人员和设备上增拨资源用以查明转运中的非法药物。 

50. 苯丙胺类兴奋剂滥用增多和各国缉获的此类药物数量不断增加，是代表们
普遍关注的问题。有些代表述及有证据表明从事非法制造和贩运苯丙胺类兴奋

剂的国际犯罪集团进行了有组织的勾结。据指出，为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合成

药物，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尤其是在交流侦查信息和分享化学品知识上加强国

际合作。一些国家和区域执法机构的代表告知麻委会，它们在这些领域具有丰

富的专门知识。最近侦查东亚和东南亚和欧洲苯丙胺类兴奋剂贩运情况取得的

成功，对深入了解这些贩运组织的范围、其生产的规模和比较容易建立此类组

织的情况，颇有裨益。据指出，利用在国际水域上转运货物小型船只进行海上

毒品贩运，仍然是东亚和东南亚成批转移苯丙胺类兴奋剂的主要方式。深受迷

魂药非法生产之害的国家代表谈到为解决这一问题而采取的具体步骤，例如，

通过了禁用迷魂药的欧洲国家安全计划，建立负责侦查合成药物的特别小组，

扩大合成药物问题国家特别协调股，向侦查其他国家合成药物贩运情况的机构

提供援助，等等。据指出，1988年公约中标题为“材料和设备”的第 13条载列
的规定，在实践中证明对侦查和禁止非法生产苯丙胺类兴奋剂是行之有效的。

在欧洲，最近经过协调一致的努力，成功地查明并制止了为 26 个秘密加工点的
活动提供设备的人。 

51. 有些代表对贩毒活动国际侦查工作并非总能得到充分合作表示失望。尽管
几乎所有国家都已加入了国际药物管制条约，但仍有一些国家不愿意支持跨国

界侦查并与对严重贩毒罪适用死刑的国家交流信息。对此，有的代表们指出，



 

 49 
 

 
E/2003/28

E/CN.7/2003/19

不应将此视为拒绝为支持国际侦查提供援助，而应将其看作遵守欧洲委员会

《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以及欧洲联盟关于不支持可能导致适用死刑的侦

查的政策的一种责任。有些发言者报告了在下述方面的进展情况：开发关于贩

毒组织和贩毒个人的区域共用数据库、就侦查和捣毁贩运毒集团（尤其是在欧

洲及东亚和东南亚活动的苯丙胺类兴奋剂非法生产商）进行双边合作，交流用

以查明非法药物生产和分销贩运共性的特征分析结果。代表们对紫色行动、黄

玉行动和棱柱项目此类由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协调的前体管制举措表示支持。代

表们还表示支持麻委会附属机构会议；国家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区域会议以及

近东和中东麻醉品非法贩运及有关事项小组委员会会议，他们认为这些会议是

一齐讨论与禁止贩毒和其他形式跨国犯罪有关的区域执法问题的重要论坛。 

52. 代表们报告了在国家一级加强药管制机构之间的合作的进展。有些代表提
到在本国政府采取的战略中承认机构间的良好合作是有效地禁止贩毒的前提条

件。非法药物活动和有组织犯罪活动是错综合复杂的问题，需要政府各部门采

取协调一致的做法。代表们谈到为以解决适当协调问题而设立部长级机构间委

员会，采取步骤建立受影响第一线机构信息交流正式渠道，以及利用联合培训

促进不同管制部门之间的合作与谅解，所有这一切都增进了非法药物和犯罪管

制工作的专业性。 

53. 代表们强调向古柯生产区各国提供可持续替代发展援助至关重要，同时强
调应当把提供此类援助看作是一项长期承诺。据指出，某些区域的经济情况造

成向古柯种植区的移民增加，同时，为了应对禁毒执法努力，非法药物加工点

趋向于从农村移往郊区。代表们对古柯贩运辛迪加为了使其贩运路线和作案方

法多样化而采取的咄咄逼人的战术表示关切。代表们提及本国政府对此采取的

反措施，例如，采取特别行动计划在机场打击已登机的携毒者以及在各大机场

设立飞行预检控制装置和司法设施。 

54. 有些代表评论说，许多国家的气候条件极有利于种植大麻。他们担心，有
些国家所采取的比较容忍滥用大麻的做法与国际药物管制条约不一致，因此无

助于本国预防滥用大麻的工作。据指出，大麻仍然是青年人滥用最多的药物，

对其使用应严加管制。有些代表报告，本国非法种植大麻的情况有所增加。针

对大麻种植者采取某些禁毒执法举措后，此类种植反而转移到邻国；结果干大

麻药草又输入原来种植大麻的国家。有的代表表示有兴趣研究关于替代发展的

最佳做法，以此战略减轻在经济上依赖于非法大麻种植的区域中的农村贫困现

象。 
 

B. 麻委会采取的行动 
 
55. 麻委会在其 2003年 4月 15日第 1234次会议上通过了题为“加强打击海上
贩毒方面的国际合作”的决议修订草案（E/CN.7/2003/L.5/Rev.1），其提案国
有：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克罗地亚、冈比亚、希腊（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

的欧洲联盟成员国）、日本、肯尼亚、墨西哥、尼日利亚、秘鲁、大韩民国、

斯洛文尼亚、南非、乌克兰和美利坚合众国。（决议案文见第一章 C 节，第
46/3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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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麻委会在同一次会议上核准了一项供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的题为“向受
非法药物转运影响的国家提供国际援助”的决议修订草案(E/CN.7/2003/L.2/Rev.1),
其提案国有：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奥地利、玻利维亚、布基纳法索、智利、

克罗地亚、厄瓜多尔、埃及、冈比亚、加纳、危地马拉、印度尼西亚、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牙买加、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来西亚、荷兰、尼日利亚、巴

基斯坦、俄罗斯联邦、塞内加尔、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苏丹、泰国、

土耳其、乌克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委内瑞拉、也门和津巴布

韦。（决议草案案文见第一章 A节，决议草案三。） 

57. 麻委会在同一次会议上审议了题为“加强对毒品贩运的查禁”的决议草案
（E/CN.7/2003/L.12），其提案国有：阿根廷、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
尔、牙买加、秘鲁和委内瑞拉。该项决议草案经修正后获得核准，供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通过。（决议草案案文见第一章 A节，决议草案四。） 

58. 麻委会在同一次会议上核准了一项供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的题为“在国
家和国际药物管制计划的范围内建立打击洗钱的国家网络”的决议草案

(E/CN.7/2003/L.17)，其提案国有：阿尔及利亚、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
巴拉圭、秘鲁、土耳其、委内瑞拉和赞比亚。（决议草案案文见第一章 A 节，决
议草案五。） 

59. 麻委会在同一次会议上核准了一项供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的题为“通过贸易
和社会—环境保护加强替代发展”的决议草案（E/CN.7/2003/L.22），其提案国
有：奥地利、贝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埃及、芬兰、德国、印度、

摩洛哥、荷兰、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巴拉圭、秘鲁、葡萄牙、泰国和委内瑞拉。

（决议草案案文见第一章A节，决议草案六。） 

60. 麻委会在其 2003年 4月 15日第 1234次会议上还审议了题为“向各国禁毒
执法机构负责人会议与会者提供差旅费”的两项几乎相同的决议草案。2002 年
9 月 9 日至 13 日在内罗毕举行的非洲各国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第十二次会议和
2002年 10月 15日至 18日在利马举行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各国禁毒执法机构负
责人第十二次会议均建议麻委会核准上述决议草案供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

(E/CN.7/2003/7，第 5和 6段)。麻委会在其同一次会议上核准了供理事会通过的
该两项决议草案，但将其合并为一项单一决议草案。（决议草案案文见第一章 A
节，决议草案七。）秘书处的一名代表就该决议草案作了说明（见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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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执行情况  
 
61. 麻委会在 2003年 4月 8日第 1224和 1225次会议上审议了议程项目 6： 

 “6. 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执行情况： 

  “(a) 物质管制范围的变化； 

  “(b)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c)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㈠ 采取措施，防止非法制造、进口、出口、贩运、分销和转移
用以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前体； 

  ㈡ 《打击苯丙胺类兴奋剂及其前体的非法制造、贩运和滥用行
动计划》； 

  “(d) 与国际药物管制条约有关的其他事项。” 

62. 为便于麻委会审议该议程项目，麻委会收到了下列文件： 

 (a) 秘书处关于物质管制范围的变化的说明(E/CN.72003/12和 Add.1)； 

 (b)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2年报告(E/INCB/2002/1)； 

 (c) 经常用于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前体和化学品：国际麻醉品
管制局 2002 年关于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第 12条执行情况的报告(E/INCB/2002/4)； 

63. 麻委会在 2003年 4月 8日第 1224次会议上审议了议程项目 6分项目(a)。 

64. 麻委会在 2003年 4月 8 日第 1224 次和第 1225 次会议上审议了议程项目 6
分项目(b)和(c)。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主席作了介绍性发言。下列国家的代表作了
发言：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中国、哥伦比亚、古巴、丹麦、希腊(代表欧
洲联盟及其加入国和联系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日本、
墨西哥、荷兰、大韩民国、泰国、土耳其(就分项目 6(b)和(c))、联合王国、美国
和委内瑞拉。下列国家的观察员也作了发言：比利时、马来西亚、斯洛文尼

亚、瑞典和津巴布伟(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的非洲国家组成员国)。 
 

 A. 审议情况 
 

 1. 物质管制范围的变化 
 
  将安咪奈丁列入《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附表二 

 
65. 会议提请麻委会注意秘书长关于物质管制范围变化的 2002年 12月 20日照
会载有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关于拟将安咪奈丁列入《1971 年精神药物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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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附表二75的建议。已收到各国政府针对照会就能否将这种物质列入附表提出

的意见。 

66. 由于卫生组织观察员没有出席，麻委会秘书就卫生组织建议将安咪奈丁列
入 1971年公约附表二的通知作了介绍性发言。 
 

 2.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2年报告 
 
67.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主席介绍了麻管局 2002 年报告76，其中突出说明了非法

药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指出，虽然非法药物工业为一些技能和文化水平有

限的人提供了农业部门中的就业机会，但从长期来看，非法药物工业危害人的

发展。没有迹象表明非法药物工业促进经济发展，相反，一国非法药物工业的

规模与该国的经济进展之间似乎存在着不良的相互影响。有非法药物生产的国

家都显示出经济增长下降。经验还表明，大多数生产非法药物的国家最终都面

临自身的药物滥用问题。麻管局从其审查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行之有效的

药物管制制度，长期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行的。他提到国际条约体系的运作，特

别是与阿富汗的形势有关的运作，阿富汗不仅成为世界上的主要非法罂粟种植

地，而且还是来自合法渠道的精神药物和前体化学品的目的地。阿富汗过渡政

府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麻管局主任进一步重申了最早在麻管局 1993 年的
报告中认可的三级预防战略的减少危害政策对减少需求的重要性。减少危害的

政策应当与各项国际药物管制条约配套实施。 

68. 代表们认识到麻管局工作的重要性，并表示麻管局及其成员的独立性是其
观点和建议不受政治、经济或其他利益影响的保证。代表们建议加强对麻管局

的供资，以确保充分履行其任务。麻醉药品委员会与麻管局之间的关系应当保

持并加强，因为这两个机构的工作是必要的和互补的。鼓励联合国毒品和犯罪

问题办事处和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向会员国介绍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提供的有

关减少危害的法律咨询意见。 

69. 代表们对麻管局及其秘书处所作的工作表示赞赏，包括编写报告并在报告
第一章中突出说明了非法药物工业对经济的影响。据认为，非法药物贩运的利

润，大部分不是在发展中国家取得的，而是在发达国家取得的。如果各国不致

力于解决药物管制问题，是不可能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因此，药物管制工

作应当放在总体发展框架中考虑并应结合多边发展援助战略进行。有的代表提

供了关于本国药物滥用和非法贩运形势以及关于本国政府为减少非法药物供需

而实行的药物管制战略的补充资料。 

__________________ 

 75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019卷，第 14956号。 

 76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2年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03. X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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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代表们强调了加入和全面执行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重要性，这些条约提供
了药物领域国际合作的基本框架。尚未加入这些条约的国家应当尽快加入。另

外，务必履行条约规定的报告要求并及时向麻管局提供完整和准确的数据。 

71. 虽然必须针对本国的具体情况制定本国的政策，但代表们指出，完全根据
本国的情况设想单方面行动，可能会损害整个国际药物管制系统的完整性。不

论药物管制链在哪个国家脱节，都会危及整个国际药物管制系统。 

72. 有与会者表示，应通过开展强有力的区域和国际合作加强国家努力，制定
强有力的反洗钱手段。 

73. 有些国家的政府注意到苯丙胺类兴奋剂及其他合成药物的非法制造、贩运
和滥用的蔓延。一位发言的人提到本国为彻底铲除苯丙胺类兴奋剂的非法制造

所采取的极为有效的措施。对用于非法制造这些药物的化学品实行管制，是在

这一领域成功的关键，因此，应当加强前体化学品管制方面的区域和国际合作

以铲除苯丙胺类兴奋剂及其他合成药物的非法制造。代表们促请麻管局继续在

防止药物和前体转移方面向国家当局提供宝贵的支助。代表们提出，为了使人

们特别是青年人相信苯丙胺类兴奋剂滥用的有害后果，还需作更多的工作。 

74. 麻委会欢迎麻管局作出努力，根据经 1972 年议定书77
修正的《1961 年麻醉

品单一公约》
78
规定的任务促进医用和科研用阿片原料的供应与需求之间的平

衡。所有生产国政府均应严格遵守《1961 年公约》的规定，并采取有效的措施
防止阿片原料的非法生产或转移用途。 

75. 几位发言的人对受《1961 年公约》管制的大麻这种物质采取宽容政策表示
关切。大麻是一种有害的药物，他们认为对大麻采取较宽容的政策是没有任何

可靠的论据的。据认为，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向卫生组织提出任何表明应使

大麻合法化的证据。与会者认为，对滥用大麻实行宽容政策，不仅危及公众健

康，而且会对发展中国家作出的努力产生相反的作用，这些国家正在投入巨大

的努力和资源设法减少本国境内的大麻种植。据指出，对那些往往在得到大量

资助的情况下致力于药物合法化的非政府组织，应当发出强有力的信号。 

76. 代表们注意到阿富汗的药物管制形势，一致认为国际社会的全力支持和合
作对阿富汗至关重要。 

77. 向麻委会通报了麻管局和欧洲委员会蓬皮杜小组 2002 年 10 月 14 日至 16
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合作举办的欧洲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管制问题会议的结

果。 

78. 联合王国代表责备麻管局在报告中就联合王国政府在大麻和公共观念方面
的政策使用了在他认为是危言耸听的措词和误导视听的说法。他还对在该国的

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向媒体介绍报告的结论的方式表示不满。麻管局主席回答

说，麻管局并未批评该国政府的政策或决定，而只是提到宣布对大麻重新归类

的决定不仅在该国产生影响，而且在世界其他地区也产生影响。 
__________________ 

 77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520卷，第 7515号。 

 78 同上，第 976卷，第 1415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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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2年关于 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
药物公约》第 12条执行情况的报告 
 
79.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主席介绍了麻管局 2002 年关于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
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第 12 条执行情况的报告。麻委会称赞麻管局
的报告，认为报告对有关前体化学品管制的全球状况作了清晰而资料翔实的概

述，并注意到麻管局为改进各国政府之间的情报交流以防止这类化学品转移用

途所作的努力。 

80. 麻委会认识到前体化学品管制是处理非法制造苯丙胺类兴奋剂问题的最有
效手段之一，为此欢迎麻管局与有关国家政府共同提出的关于实施棱柱项目的

倡议，这是一个总体项目，在该项目下将开展各项具体行动以处理苯丙胺类兴

奋剂前体以及非法制造苯丙胺类兴奋剂所使用的材料和设备的转移用途问题。

麻委会促请各国政府全力支持这项倡议。此外，棱柱项目工作队向麻委会提交

了一份关于该项目的进展情况报告（见 E/CN.7/2003/CRP.1）。 

81. 麻委会进一步认识到，鉴于苯丙胺类兴奋剂前体的转移方法和路线复杂，
棱柱项目所计划的追踪行动对于查明被缉获或被拦截的前体化学品及非法制造

所使用的设备货物的来源是十分必要的。只有查明这些来源，才能防止今后的

转移用途。 

82. 麻委会称赞麻管局作为紫色行动和黄玉行动这两个分别侧重于高锰酸钾和
醋酸酐的国际方案的框架内的情报的交流国际协调中心继续做出努力。尤其

是，麻委会注意到为这些方案制定了标准的运作程序，特别是使用出口前通

知，对改进各国政府之间的情报交流，防止前体化学品的转移用途做出了重要

贡献。 

83. 向麻委会介绍了在管制前体化学品领域中发展政府与行业的伙伴关系的重
要性。这类化学品从合法贸易转入非法贩运，是对制造国、出口国、进口国和

转运国的一个重大挑战，特别是从紫色行动和黄玉行动获得的经验表明，除了

适当的立法之外，与工业界进行对话对寻找管制前体化学品的均衡办法至关重

要。此外，向麻委会介绍了各国政府为制定或审查有关前体管制法规和条例做

出的特别努力。 

84. 麻委会重申各国政府向麻管局提交年度资料的重要性。缉获量资料使麻管
局能够对前体化学品的缉获、非法贩运和转移用途的最近趋势有一个总体的概

览和分析，而分析国际管制化学品合法贸易的数据，则是查明可疑交易和可能

的转移用途的一种必要手段，有助于各国政府在防止非法制造药物方面所作的

努力。 
 

 3. 由国际药物管制条约引起的其他事项 
 
85. 牙买加代表发言介绍了牙买加政府在大麻问题上的立场。牙买加司法部常
务次长于 2003年 4月 10日发表的声明的案文载于本文件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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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麻委会采取的行动 
 
86. 麻委会在其 2003 年 4 月 8 日第 1224 次会议上，根据 1971 年公约第 17 条
第 2款，以 41票赞成、零票反对和 2票弃权的表决，决定将安咪奈丁列入 1971
年公约附表二。（决定案文见第一章 C节，第 46/1号决定。） 

87. 麻委会在其 2003年 4月 15日第 1234次会议上审议了题为“借助医药和心
理 社 会 疗法 治 疗 阿片 剂 依 赖者 最 低 限度 要 求 ”的 决 议 修订 草 案

(E/CN.7/2003/L.7/Rev.1)，其提案国有：比利时、捷克共和国、希腊、爱尔兰、
斯洛伐克和瑞士。俄罗斯代表发表了对该决议草案作出的一些修正

(E/CN.7/2003/L.24)。一些代表和观察员对该决议草案作了口头修正。麻委会决
定将对该决议草案及其修正案文的审议推迟到麻委会下届会议上进行。 

88. 麻委会在同一次会议上核准了供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的题为“加强对化
学 品 前 体管 制 制 度和 防 止 其转 移 用 途和 贩 运 ”的 决 议 修订 草 案

(E/CN.7/2003/L.4/Rev.2)，其提案国有：阿根廷、澳大利亚、玻利维亚、巴西、
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埃及、希腊（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的欧洲联盟成员

国）、印度尼西亚、日本、墨西哥、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葡萄牙、斯洛

伐克、斯洛文尼亚、土耳其、乌克兰和委内瑞拉。（决议草案案文见第一章 A
节，决议草案八）。 

89. 麻委会在同一次会议上通过了题为“通过采取联合行动支持国际药物管制
制度”的决议修订草案(E/CN.7/2003/L.6/Rev.1)，其提案国有：阿尔及利亚、澳
大利亚、贝宁、布基纳法索、加拿大、丹麦、埃及、冈比亚、加纳、印度尼西

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意大利、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纳米比亚、尼日利

亚、菲律宾、塞内加尔、南非、瑞典、泰国、土耳其、乌克兰、大不列颠及北

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津巴布韦。（决议草案案文见第一章 C 节，
第 46/4号决议。） 

90. 麻委会在同一次会议上通过了题为“改进会员国之间的电子信息交换和与
国际组织的交流”的决议草案(E/CN.7/2003/L.8)，其提案国有：澳大利亚、加拿
大、冈比亚、希腊（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的欧洲联盟成员国）、匈牙利、秘

鲁、斯洛伐克、瑞士和乌克兰。（决议案文见第一章 C节，第 46/5号决议。） 

91. 麻委会在同一次会议上审议了题为“关于正在使用国际管制药物进行治疗
的旅行人员的规定”的决议草案(E/CN.7/2003/L.9)，其提案国有：冈比亚、德
国、希腊（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的欧洲联盟成员国）和瑞士。经修正的该项决

议草案获得通过。（决议案文见第一章 C节，第 46/6号决议。） 

92. 麻委会在同一次会议上审议了题为“促进交流关于药物伤使用新特点和所
用物质的信息的措施”的决议草案(E/CN.7/2003/L.10)，其提案国有：贝宁、埃
及、希腊（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的欧洲联盟成员国）、瑞士和美利坚合众国。

经修正的该项决议草案获得通过。（决议案文见第一章 C 节，第 46/7 号决
议。） 

93. 麻委会在同一次会议上核准了供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的题为“供医疗和
科研之需的阿片剂的需求和供应”的决议草案(E/CN.7/2003/L.11)，其提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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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贝宁、法国、匈牙利、印度、土耳其、乌克兰和美利坚合众国。（决议草

案案文见第一章 A节，决议草案十。） 

94. 麻委会在同一次会议上审议了题为“努力制止不加选择地将非医疗使用药
物合法化的动向”的决议草案(E/CN.7/2003/L.18)，其提案国有：贝宁、玻利维
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埃及、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纳米比亚、尼

日利亚、秘鲁、斯洛文尼亚、南非、苏丹、泰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委内

瑞拉和津巴布韦。经修正的该项决议草案获得核准，供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

过。（决议草案案文见第一章 A节，决议草案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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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对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的政策指示 
 
95. 麻委会在 2003 年 4 月 11 日第 1230 次会议上审议了议程项目 7，标题是
“对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的政策指示”。为了审议该项目，麻委会收到

了执行主任关于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活动的报告（E/CN.7/2003/13）。 

96.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的代表介绍了执行主任的报告
（E/CN.7/2003/13），概述了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的战略方向、在支助会员国
实施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行动计划和措施方面的优先事项、方案重点

的调整情况以及正在进行的管理和方案良好治理过程。 

97. 希腊（代表欧洲联盟及其加入国和联系国）、西班牙和美国的代表作了发
言。非洲联盟观察员也作了发言。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南部非洲区域办事处

代表就南部非洲毒品和犯罪问题战略方案框架作了视听专题介绍。 
 

 审议情况 
 
98. 代表们感谢秘书处提供文件。代表们强调药物管制署在对付世界毒品问题
的努力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支持执行主任为改革和改组药物管制署和加强会员

国和秘书处就药物管制署优先事项和管理问题的对话所作的努力。还感谢药物

管制署为加强问责制、可信性和透明度并争取利害攸关者在业务一级的参与方

面所采取的措施。赞赏地注意到执行主任为制定更明确的中期业务活动准则和

重点所作的努力，这项努力的目的是增强治理、供资和业务管理，改进交流和

工作人员与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并加强监测和评价。 

99. 采取统筹兼顾办法处理毒品和犯罪问题的努力受到称赞。改进工作人员遴
选程序和设立意见调查官也受到欢迎。注意到正在进行的调整外地办事处格局

的工作将增强业务能力。 

100. 代表们支持药物管制署关于项目、方案和专题评价的工作，据认为这项工
作对于评价业务活动的影响、查明最佳做法和确定注重结果的技术援助至关重

要。注意到独立评价将加强药物管制署，并有助于改进所提供的服务。药物管

制署关于设立监测和评价单位的计划受到欢迎，据指出应将这个单位的设立作

为优先事项。 

101. 代表们表示大力支持扩大药物管制署的捐助基础，并为药物管制署取得可
靠的供资。欢迎制定筹资新战略以便从分摊费用安排、自愿捐款和建立伙伴关

系等各种来源吸引资源。在这方面，强调了应保证不损害药物管制署的独立

性。 

102. 代表们赞扬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反洗钱方案的工作；考虑到迫切需要打
击洗钱行为，认为这项工作特别重要，因为洗钱行为与资助恐怖主义存在着联

系。代表们还支持药物管制署在打击滥用和贩运苯丙胺类兴奋剂及转用或偷运

其前体方面的工作以及药物管制署为查明这方面的新趋势所作的努力。代表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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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对进一步实施方案和财务信息管理系统表示满意。鼓励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

处将有关预防犯罪中心的项目和财务信息输入该系统。 

103. 代表们注意到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制定的国家和区域行动计划和方案框
架已产生切实的效果。据指出，药物管制署应继续在平等伙伴关系基础上促进

区域合作。而且，药物管制署在制定方案特别是促进替代发展的方案时，应适

当考虑每个国家的民族和文化特点，促使当地民众和社区一级的其他受益者参

与技术合作倡议的设计工作。呼吁药物管制署继续促进替代发展。 

104. 非洲联盟观察员提到该联盟为将药物管制内容纳入其所有方案所作的努
力。她提到该联盟与药物管制署建立的良好工作关系，这种关系促成在非洲联

盟秘书处设立了一个药物管制和预防犯罪综合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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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加强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和麻醉药品委员会 
作为其理事机构的作用 
 
105. 麻委会在 2003 年 4 月 11 日第 1230 次会议上审议了议程项目 8，标题是
“加强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和麻醉药品委员会作为其理事机构的作

用”。为便于麻委会审议该议程项目，麻委会收到了执行主任关于这一主题的

报告（E/CN.7/2003/14）。 

106. 秘书处代表就加强会员国与药物管制署之间的对话所采取的行动作了介绍
性发言。澳大利亚、中国、古巴（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组）、希腊（代

表欧洲联盟及其加入国和联系国）和土耳其的代表作了发言。 
 

 A. 审议情况 
 
107. 代表们强调了麻醉药品委员会作为药物管制署理事机构的作用。赞赏地注
意到药物管制署为加强管理及其与会员国的对话所采取的主动行动。表示希望

通过关于业务问题的非正式协商扩大这种对话。据强调，这种对话应作为一种

长期机制，并应扩展到包括考虑到会员国优先事项的药物管制方案的拟订和实

施工作。 

108. 发言者感谢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在编写和分发麻委会闭会期间会议文件
和在这些会议上就感兴趣的事项作专题介绍方面所做的重要工作。指出这项工

作使麻委会能够加强在麻委会届会期间向药物管制署提供规范性指导的能力。

代表们特别指出，麻委会闭会期间会议的作用为交流意见、向药物管制署提供

指导和制定其业务活动奠定了良好基础。鼓励秘书处继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安

排与会员国的非正式协商，例如召集捐助者和受援者和其他有关国家联席会

议，这会有助于进一步加强药物管制署和会员国之间的对话。 

109. 药物管制署为制定新的供资战略和促进资金来源多样化所作的努力受到欢
迎。据强调，会员国应当作出贡献，使药物管制署能够在调动资源方面发挥催

化剂作用。还据强调，供资战略不应仅仅侧重于促进分摊费用安排，还应当注

意避免损害药物管制署的独立性。新战略应加强分担责任原则，促进国家、个

人、私人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捐款，以便扩大药物管制署的捐助基础并取得所

必需的新资源。据指出，由药物管制署供资的方案和项目必须充分考虑会员国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110. 代表们欢迎执行主任为加强治理、制定明确的业务活动重点和增强工作人
员和管理人员的关系和交流所采取的措施，指出这些措施提高了可信度，这是

改善供资状况的一个条件。提请注意贩毒、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和洗钱行为

之间的联系；欢迎调整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的优先事项，以便以平衡兼顾的

方式处理这些问题。据指出，平衡兼顾的办法或许有助于找出节支办法，更重

要的是可以加强国际社会对付这些问题所造成挑战的努力。据强调，非法药

物、犯罪和恐怖主义不仅是对和平的威胁，而且阻碍各国的经济发展。为此，

药物管制署结合可持续发展处理毒品和犯罪问题的努力特别值得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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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代表们期望进一步改进会员国和秘书处之间的对话和意见交流，认为这是
加强药物管制署和麻委会的一个关键因素。 
 

 B. 麻委会采取的行动 
 
112. 麻委会在其 2003年 4月 15日第 1234次会议上通过了题为“加强联合国国
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和麻醉药品委员会作为其理事机构的作用”的决议草案

(E/CN.7/2003/L.19)，其提案国有：澳大利亚、加拿大、哥伦比亚、克罗地亚、
冈比亚、加纳、希腊（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的欧洲联盟成员国）、日本、墨西

哥、秘鲁、斯洛伐克、土耳其、乌克兰、美利坚合众国和委内瑞拉。（决议案

文见第一章 C节，第 46/8号决议。） 

113. 麻委会在同一次会议上通过了题为“为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基金取
得有保障和可预见的资金”的决议草案(E/CN.7/2003/L.21)，其提案国有：阿尔
及利亚、阿根廷、贝宁、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克罗地亚、厄瓜

多尔、爱沙尼亚、加纳、希腊（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的欧洲联盟成员国）、日

本、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来西亚、摩洛哥、尼日利亚、斯洛伐克、斯洛文

尼亚、泰国、土耳其和乌克兰。（决议案文见第一章 C节，第 46/9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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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行政和预算问题 
 
114. 麻委会在其 2003年 4月 11日第 1230次会议上审议了题为“行政和预算问
题”的议程项目 9。为便于麻委会审议该议程项目，麻委会收到了下列文件： 

 (a) 执行主任关于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基金 2002-2003 两年期订正
概算和 2004-2005两年期概算提要的报告（E/CN.7/2003/15）； 

 (b)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于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基金 2002-
2003两年期订正概算和 2004-2005两年期概算提要的报告（E/CN.7/2003/16）； 

115. 希腊（代表欧洲联盟及其加入国和联系国）和爱尔兰代表作了发言。 
 

 A. 审议情况 
 
116. 秘书处的一位代表介绍了议程项目并就联合国药物管制规划署基金 2002-
2003 两年期订正概算和 2004-2005 两年期概算提要的报告（E/CN.7/2003/15）和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E/CN.7/2003/16）做了音像专题介绍。
概算以及特别是根据执行主任最近确定的业务优先事项来制定未来的提案的必

要性得到大多数会员国的支持。 

117. 麻委会通过了核准经费为 3,420万美元的订正支助预算的预算决议，并赞同
将 1.302 亿美元的订正资源拨款用于 2002-2003 两年期方案活动。麻委会还注意
到 2004-2005两年期提要中的总额为 1.709亿美元。 

118. 据认为，从经常预算中给药管署拨出充足的资金使其能够履行其任务非常
重要。应努力克服药管署面临的现金流量和结构上的问题。在这方面，还强调

了对关于向药物管制署供资的决议草案(E/CN.7/2003/15，第二节)的集体关注。 
 

 B. 麻委会采取的行动 
 
119. 麻委会在其 2003年 4月 15日第 1234次会议上通过了题为“联合国国际药
物管制规划署 2002-2003两年期订正概算和 2004-2005两年期概算提要”的决议
草案(E/CN.7/2003/L.15，第二节)。（决议案文见第一章 C 节，第 46/10 号决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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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四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 
 
120. 麻醉药品委员会 2003年 4月 15日第 1234次会议审议了题为“麻委会第四
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的议程项目 15。为便于麻委会审议该议程项目，麻委会
收到了麻委会第四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草案(E/CN.7/2003/L.1/Add.6)。 
 
麻委会采取的行动 
 
121. 在同一次会议上，麻委会核准了其第四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供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通过。（案文见第一章 B节，决定草案一。） 
 

第十章 
通过麻委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报告 
 
122. 麻委会在其 2003年 4月 15日第 1235次会议上审议了题为“通过麻委会第
四十六届会议报告”的议程项目 17。报告员介绍了报告草稿(E/CN.7/2003/L.1和
Add.1-9)。 

123. 麻委会在同一次会议上协商一致通过了经口头修正的其第四十六届会议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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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会议安排和行政事项 
 

 A. 会议开幕和会期 
 
124. 麻醉药品委员会于 2003 年 4 月 8 日至 17 日在维也纳举行了其第四十六届
会议。麻委会主席宣布第四十六届会议开幕。联合国大会主席、联合国毒品和

犯罪问题办事处执行主任、非洲国家组主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组主席、

中国和美国代表在麻委会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 
 

 B. 出席情况 
 
125. 出席本届会议的有麻委会 51 个成员国的代表。（莫桑比克和斯威士兰没有
派代表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联合国其他会员国、非会员国、在联合国

派有常驻观察员使团的实体的观察员、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代表以及政府间组

织、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组织的观察员。本报告附件一载有与会者名单。 
 

 C. 选举主席团成员 
 
126.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 1999年 7月 28日第 1999/30号决议第一节中决定，
自 2000 年起，麻委会应在其届会结束时选出其下届会议的主席团，并鼓励其在
筹备麻委会常会和闭会期间的非正式会议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以便使麻委

会可对药物管制署提供不间断和有效的政策指导。 

127. 依照上述决定，并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6 条，麻
委会在其 2002 年 3 月第四十五届会议结束之后，立即举行了第四十六届会议的
第一次会议，会议的唯一目的是选举新的主席和主席团其他成员。 

128. 麻委会在 2002年 3月 15日第 1223次会议上选出其第四十六届会议主席团
成员如下： 

 主席： Patricia Olimendi（墨西哥） 

 副主席： Alfred T. Moleah（南非） 

   T. A. Samodra Sriwidjaja（印度尼西亚） 

   Alojz Némethy（斯洛伐克） 

 报告员：Gioacchino Polimeni（意大利） 

129. 设立了一个由五位区域组主席（古巴、德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俄罗斯
联邦和津巴布韦的代表）组成的小组，协助麻委会主席处理组织事项。该小组

连同当选主席团成员构成 1991年 6月 21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1/39号决议
中所设想的扩大主席团。在麻委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期间，扩大主席团于 2003 年
4月 8日和 15日开会，主席团于 2003年 4月 9日开会，审议了与工作安排有关
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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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130. 麻委会在 2003 年 4 月 8 日第 1224 次会议上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按照
2000 年 7 月 27 日理事会第 2000/240 号决定的要求，由麻委会闭会期间会议最
后商定的临时议程和工作安排（E/CN.7/2003/1）。该议程如下：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规范职能部分 
 
 3.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一般概况和各国政府在实现大会

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所规定的 2003 年和 2008 年目
标和指标方面的进展情况。 

 4. 减少毒品需求： 

  (a) 《实施减少毒品需求指导原则宣言的行动计划》； 

  (b) 药物滥用的世界形势。 

 5. 非法药物贩运和供应： 

  (a) 毒品贩运的世界形势和麻委会各附属机构采取的行动； 

  (b)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㈠ 促进司法合作的措施（引渡、司法互助、控制下交付、海上
贩运和包括培训在内的执法合作）； 

   ㈡ 打击洗钱活动； 

   ㈢ 《开展国际合作根除非法药物作物和促进替代发展行动计划》。 

 6. 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执行情况： 

  (a) 物质管制范围的变化； 

  (b)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c) 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㈠ 采取措施，防止非法制造、进口、出口、贩运、分销和转移
用以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前体； 

   ㈡ 《打击苯丙胺类兴奋剂及其前体的非法制造、贩运和滥用行
动计划》； 

  (d) 与国际药物管制条约有关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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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职能部分 
 
 7. 对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的政策指示。 

 8. 加强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和麻醉药品委员会作为其理事机构的

作用。 

 9. 行政和预算问题。 
 
 部长级会议部分 
 
 10. 部长级会议开幕。 

 11. 部长级会议一般性辩论：评估在实现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
《政治宣言》所规定的目标和指标方面取得的进展和遇到的困难。 

 12. 部长级会议圆桌讨论： 

  (a) 世界毒品问题的挑战、新趋势和格局； 

  (b) 打击非法药物供应； 

  (c) 加强国际合作，本着责任分担原则对付世界毒品问题； 

  (d) 减少需求和预防政策。 

 13. 通过部长联合声明。 

 14. 部长级会议闭幕。  

*  *  * 

 15. 麻委会第四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 

 16. 其他事项。 

 17. 通过麻委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报告。 
 

 E. 文件 
 
131. 麻委会收到的文件列于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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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部长级会议 
 

 A. 部长级会议开幕 
 
132. 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部长级会议部分于 2003 年 4 月 16 日至 17
日开幕。麻委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主席宣布部长级会议开幕。 

133. 麻委会于 2003 年 4 月 8 日核准了部长级会议实质性工作安排
(E/CN.7/2003/3)。 

134. 部长级会议圆桌讨论的主题如下： 

 (a) 世界毒品问题的挑战，新趋势和格局； 

 (b) 禁止非法药物供应； 

 (c) 加强国际合作，本着责任分担原则对付世界毒品问题； 

 (d) 减少需求和预防政策。 
 

 B. 部长级会议一般性辩论：评估在实现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政治宣
言》所规定的目标和指标方面取得的进展和遇到的困难 
 
135. 部长级会议一般性辩论于 2003年 4月 16日至 17日举行。为一般性辩论提
供了下述文件：执行主任关于专门讨论共同对付世界毒品问题的大会第二十届

特别会议成果执行情况的第二次两年期报告(E/CN.7/2003/2和 Add.1-6)。 

136. 部长级会议一般性辩论于 4 月 16 日至 17 日举行。总共有 132 个国家参加
了部长级会议。在 4月 16日第一次会议上，下列人士作了发言： 

 Patricia Olamendi Torres，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主席 

 Antonio Maria Costa，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执行主任兼联合国维也
纳办事处主任 

 Philip Emafo，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局长 

 Jorge Armando Félix，巴西部长级主任（代表 77国集团） 

 Abdolvahed Moussavi Lari，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内政部长（代表亚洲国家
组） 

 Costas Stefanis，希腊卫生和福利部长（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的欧洲联盟成
员国） 

 Carlos Saavedra Bruno，玻利维亚外交和宗教事务部长 

 Gianfranco Fini，意大利内阁副主席 

 Vladimir V. Naumov，白俄罗斯内政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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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évalo Méndez Romero，委内瑞拉外交部副部长 

 Kembo Mohadi，津巴布韦内务部长 

 Nils Ericson Correa，秘鲁促进无毒品的发展和生活委员会执行主席 

 Faisal Saleh Hayat，巴基斯坦内政部长 

 Ante Simonic，克罗地亚副总理 

 José María Borja，厄瓜多尔国家总检察长 

 Mohamed Charfi，阿尔及利亚司法部长 

 Christopher Ellison，澳大利亚司法和海关部长 

 Rafael Macedo de la Concha，墨西哥共和国总检察长 

 Edgar Armando Gutierrez，危地马拉外交部长 

 Roberto Díaz Sotolongo，古巴司法部长 

 Achmad Sujudi，印度尼西亚卫生部长 

 Carolina Barco Isakson，哥伦比亚外交部长 

 Wilbur Ricardo Grimson，阿根廷国务秘书 

 Thomas Zeltner，瑞士国务秘书 

 Jean-Cédric Janssens de Bisthoven，比利时常驻联合国（维也纳）代表团临
时代办 

 Kassymzhomart Tokaev，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国务秘书 

 Attila Mesterházy，匈牙利儿童部政治事务国务秘书 

 张焱，中国常驻联合国（维也纳）代表，大使 

 Peter Jenkins，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维也纳）代表，
大使 

137. 在 4月 16日第二次会议上，下列人士作了发言： 

 Muhyieddeen Touq，约旦常驻联合国（维也纳）代表，大使 

 Piotr Jablonski，波兰国家禁毒局局长 

 Dayantha Laksiri Mendis，斯里兰卡常驻联合国（维也纳）代表，大使 

 Leonardo Costa，乌拉圭共和国总统府副主任兼全国禁毒委员会主席 

 Jim Anderton，新西兰经济发展部长兼工业和地区发展部长和卫生部长助理 

 Abdulkadir Aksu，土耳其内政部长 

 Milan Filipovich，塞尔维亚和黑山的黑山内务部长 

 Jurij Vandin，乌克兰安全局副局长 



 

68  
 

E/2003/28 
E/CN.7/2003/19  

 Clémence Ross-van Dorp，荷兰卫生、福利和体育国务秘书 

 Pavel Abraham，罗马尼亚国务秘书兼国家禁毒署主任 

 Noel Ahern，爱尔兰特别负责毒品问题战略和社区事务的国务部长 

 Petr Mares，捷克共和国副总理 

 Luis Filipe Pereira，葡萄牙卫生部长 

 Zainal Abidin Zin，马来西亚内务部副部长 

 Dusan Keber，斯洛文尼亚卫生部长 

 Mutahar Rashad Al-Masri，也门内政部副部长 

 Marion Caspers-Merk，德国联邦政府毒品问题专员兼德国联邦卫生和社会
保障部议会国务秘书 

 Gediminas Cerniauskas，立陶宛卫生部副部长 

 Hyun-soo Shin，大韩民国最高检察院麻醉品司高级检察官（司长） 

 Van Duc Pham，越南公安部警察厅副厅长 

 Efren Q. Fernandez，菲律宾危险药物问题委员会执行主任、副部长 

 Gonzalo Robles Orozco，西班牙内政部国家禁毒计划政府代表 

 Djibrill Yipènè Bassole，布基纳法索安全部长 

 Raimundo Gónzalez Aninat，智利常驻联合国（维也纳）代表，大使 

 Sokha Prum，柬埔寨内政部国务秘书 

 Ousman Badjie，冈比亚内政和宗教事务国务秘书 

 Ingjerd Schou，挪威社会事务部长 

 Yukio Takasu，日本常驻联合国（维也纳）代表，大使 

 Bello Lafiaji，尼日利亚禁毒执法机构主席兼行政主管 

 Soubanh Srithirath，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总统府部长 

 Daniel Tawema，贝宁内政、安全和权力分散部长 

 Javier Lozano Barragan，教廷宗座护卫权杖卫生委员会主席，大主教 

 Mohamed Fallah Al-Otein，阿拉伯内政部长理事会 

138. 在 4月 17日第三次会议上，下列人士作了发言： 

 Constantina Akkelidou，塞浦路斯卫生部长 

 Dragan Mektic，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安全事务部副部长 

 Jean-François Mattei，法国卫生、家庭和残疾人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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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ri Gingee N. Ramachandran，印度财政和公司事务部国务部长 

 Anatoly E. Safonov，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副部长 

 Zola Sidney Themba Skweyiya，南非社会发展部长 

 Pongthep Thepkanjana，泰国司法部长 

 Ingrid Hall，加拿大常驻联合国（维也纳）代表，大使 

 Jerry Ekandjo，纳米比亚内务部长 

 Lars Løkke Rasmussen，丹麦内政和卫生部长 

 Morgan Johannson，瑞典卫生和社会事务部长 

 Rafic Haddad，黎巴嫩国内保安部队参谋长 

 Jorge Enrique Halphen，巴拿马常驻联合国（维也纳）代表，大使 

 Ahmed Samak，埃及内政部禁毒司司长 

 Khalaf Khalafov，阿塞拜疆外交部副部长 

 Paula Dobriansky，美利坚合众国国务院负责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 

 Fouad Hamadi，摩洛哥卫生部秘书长 

 Oscar Cabello，巴拉圭常驻联合国（维也纳）代表，大使 

 Tin Hlaing，缅甸内务部长 

 Vijakumar Sethuraj，新加坡中央麻醉品管制局代理局长 

 Kwadwo Affram Asiedu，加纳内政部长兼麻醉品管制委员会主席 

 Samioullah Lauthan，毛里求斯社会保障、民族团结和老年公民福利及改革
机构部部长 

 Pál Csáky，斯洛伐克副总理 

 Trpe Stojanovski，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内政部国际合作与欧洲一体
化事务部长助理 

 Farid Amin，阿富汗常驻联合国（维也纳）代表团临时代办 

 Hansjörg Frick，列支敦士登公共卫生和社会事务部长 

 Alim Hayatou，喀麦隆公共卫生事务国务秘书 

 Lancelot Selman，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全国禁毒理事会主席 

 Maria Rauch-Kallat，奥地利联邦卫生和妇女问题部长 

 Tatul Hakobyan，亚美尼亚卫生部副部长 

 Peter Piot，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方案执行主任 

139. 在 4月 17日第四次会议上，下列人士作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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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if Hendaoui，突尼斯常驻联合国（维也纳）代表，大使 

 Kurmanbek Kubatbekov，吉尔吉斯斯坦国家药物管制委员会主席 

 Abdul Rahim Mohamed Hussein，苏丹内政部长 

 Otban Goita Moussa，吉布提青年、体育、休闲和旅游部长兼吉布提全国禁
毒委员会副主席 

 Solomone Naivalu，斐济卫生部长 

 William E. Herminie，塞舌尔社会事务部长兼塞舌尔毒品和酒精问题理事会
主席 

 Salim Al-Riyami，阿曼常驻联合国（维也纳）代表，大使 

 Claude Beke，科特迪瓦常驻联合国（维也纳）代表，大使 

 Ababacar Diop，塞内加尔特等警察分局局长兼跨部禁毒委员会协调员 

 Omar Mohamed Kurdi，沙特阿拉伯常驻联合国（维也纳）代表，大使 

 Ahmad Mohamad Al-Houry，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内政部禁毒司司长 

 Paulo Tjipilka，安哥拉司法部长 

 Mohamd Ali El-Musrati，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人民司法委员会秘书长 

 Abraham G. Giorgio，埃塞俄比亚卫生部长 

 Thomas Legl，国际酒精与成瘾问题理事会，维也纳非政府组织委员会 
 

 C. 部长级会议圆桌讨论 
 
140. 圆桌讨论于 2003年 4月 16日至 17日举行，讨论的主题和次主题如下 

(a) 世界毒品问题的挑战、新趋势和格局： 

㈠ 将保健、社会和强制执行举措纳入国家药物政策； 

㈡ 非法药物特别是合成药物和大麻消费方面新出现的趋势； 

㈢ 打击洗钱活动的国际努力； 

㈣ 药物滥用与艾滋病毒/艾滋病； 

(b) 打击非法药物供应： 

㈠ 替代发展政策，包括作物替代； 

㈡ 前体管制； 

㈢ 取缔精神药物特别是合成药物和苯丙胺类兴奋剂的制造和贩运； 

(c) 根据责任分担原则加强对付世界毒品问题方面的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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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毒品贩运、洗钱、武器贩运、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之间的联
系； 

㈡ 促进执法机构和司法机关间的多边、区域、分区域和双边合作； 

㈢ 加强联合国药物管制机关和新形式的国际合作，以便特别是通过将取
缔非法药物问题纳入国际援助努力的主流来解决世界毒品问题； 

㈣ 合作解决受非法药物过境影响最深国家的问题； 

㈤ 毒品贩运对城市犯罪的影响； 

(d) 减少需求和预防政策： 

㈠ 多种药物的使用； 

㈡ 民间团体、学校、体育运动和公众宣传运动在减少需求特别是预防方
面的作用； 

㈢ 加强吸毒者治疗和康复方案以及相关疾病特别是艾滋病毒/艾滋病的预
防和治疗方案。 

141. 为圆桌讨论提供了以下文件：秘书处关于麻醉药品委员会附属机构对麻委
会第四十六届会议部长级会议所作的贡献的报告 (E/CN.7/2003/7/Add.1)。 

142. 4 月 17 日圆桌讨论主席 Petr Mares（捷克共和国）提交了世界毒品问题的
挑战、新趋势和格局问题圆桌讨论的结果。圆桌讨论的结果如下： 
 
 世界毒品问题的挑战、新趋势和格局问题圆桌讨论的结果 
 
 趋势 
 
 1. 合成药物造成新的挑战，许多国家认为这是药物管制工作的最高优先

事项。尤其是苯丙胺类兴奋剂滥用现象迅速增长。主要威胁是苯丙胺类兴

奋剂吸引年轻消费者，为非法药物生产商和毒品贩运者提供巨额利润。 

 2. 药物滥用现象在一些区域有所减少，但在另一些区域却有所增加。如
果某种药物的供应下降了，这种药物往往就为其他药物所取代，包括滥用

的新药物。 

 3. 在一些区域，注射药物滥用导致血液传染病迅速蔓延，既包括人体免
疫机能丧失病毒/后天免疫机能丧失综合症（艾滋病毒/艾滋病），也包括丙
型肝炎病毒等。 

 4. 存在一种毒品问题全球化的趋势，从而增强了其与跨国有组织犯罪的
联系。还注意到恐怖主义集团与毒品贩运者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某些情

况下，毒品贩运的收益正被用来资助恐怖主义活动。 

 5. 利用因特网销售管制药物和前体化学品是一种令人担忧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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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需要采取平衡兼顾的办法处理毒品问题的供应和需求两个方面。国家
政策既应包括执法等处理供应的措施，也应包括预防、治疗和减轻危害等

减少非法药物需求的措施。认为研究对于为制定药物管制政策提供证据基

础非常重要。正在进行的新的神经科学研究可以为治疗带来好处。 

 7. 需要采取新的方式向最年轻的药物滥用者和潜在的药物滥用者进行宣
传，以减少对药物的非法需求，例如利用因特网促进药物管制和开展有针

对性的提高公众认识的运动。 

 8. 为了应付注射药物滥用和艾滋病毒/艾滋病所构成的挑战，各国政府可
通过与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合作而受益。 

 9. 各国应交流有关新出现毒品和对付此类毒品的良好做法的信息，也许
可通过建立一个因特网平台来做到这一点。有些国家已建议探讨由联合国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进行这一工作的可能性。 

 10. 应通过统一国家立法和通过在各国之间开展信息和专家交流来加强旨
在打击洗钱的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 

143. 4 月 17 日圆桌讨论主席 Kembo Mohadi（津巴布韦）提交了打击非法药物
供应问题圆桌讨论的结果。圆桌讨论的结果如下： 
 
 打击非法药物供应问题圆桌讨论的结果 
 
 看法 
 
 1. 成功地彻底减少非法作物种植的一个条件是使执法、拦截和替代发展

发挥互补作用。 

 2. 政治承诺是成功和可持续干预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替代发展体现于
国家经济规划中一样，其中包括颁发土地所有权证等方面。 

 3. 替代发展工作需要有长期规划；应当在考虑到可持续性的需要的情况
下规划和实施这些工作。 

 4. 有必要区分非法作物种植的原因——贫困是主要原因，而在一些国
家，贪婪或营利动机，包括与跨国有组织犯罪的联系，则是促成因素。 

 5. 大规模的非法药物生产对国内政治形势有着不利的影响，是内部冲突
的根源之一，会对法治和秩序造成损害。 

 6. 防止非法制造合成药物和其他药物的国际努力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
建立有效的前体管制。 

 7. 苯丙胺类兴奋剂的非法制造、贩运和滥用的迅速增长是令人严重关切
的事项。由于苯丙胺类兴奋剂的制造相对容易而且需求量很大，这类兴奋

剂的非法制造有可能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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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新趋势表明，正在为非法制造苯丙胺类兴奋剂而建立较容易隐蔽的小
生产点。这种非法制造主要是由不合格的药剂师进行的，他们生产非法、

危险和不可预测的药物，对这些药物的成份没有质量控制。 

 9. 对于确保查明缉获前体化学品的来源和防止未来的转移用途，实施追
踪调查是极有价值的。 

 10. 苯丙胺类兴奋剂的非法制造和消费多在个别区域内进行；然而，西欧
的迷魂药现在却正被偷运到其他区域。 

 
 结论 
 
 11. 有效的替代发展应明确将重点放在扶贫、创造就业、防止环境破坏、

人工造林、经济可持续性和为使合法产品能取代非法作物而提供适当的市

场条件上。 

 12. 应将为私人投资营造奖励环境看成为替代发展的一种创新做法。 

 13. 有必要提供国际援助，以便能为支助阿富汗替代发展方案提供大量资
金，从而解决罂粟种植与日俱增的问题。 

 14. 会员国正期盼着计划中的对替代发展进行全球评价的结果。仍然需要
国际社会在替代发展领域以技术援助的形式提供支助。 

 15. 大力支持旨在防止苯丙胺类兴奋剂制造所用基本化学品转移的棱柱项
目，同时大力支持旨在监测可卡因和海洛因非法制造所用主要前体化学品

国际贸易的紫色行动和黄玉色行动。 

 16. 执法当局应大力开展前体化学品缉获后追查性调查，以捣毁犯罪组织
并查明前体化学品来源。此种调查应包括标准分析方法和系统，以确定非

法制造药物的共同来源并查明这些药物的新类型。 

 17. 鼓励各国政府将同从事行政管制、执法和化学业的部门建立伙伴关
系，以便在其改进前体管制的努力中建立信任和促进信息交流。 

144. 2003 年 4 月 17日圆桌讨论主席 Achmad Sujudi（印度尼西亚）提交了关于
“加强国际合作，本着责任分担原则对付世界毒品问题”的圆桌讨论的结果。

圆桌讨论的结果如下： 
 
 关于“加强国际合作，本着责任分担原则对付世界毒品问题”的圆桌讨论

的结果 
 
 1. 1998 年，参加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会员国认识到，世界毒品问题

是一项共同的集体责任，需要在充分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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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兼顾的方针。
79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在没有其他国家帮助的情况下单独

行动。世界毒品问题将各个国家联系了起来。 

 2. 联合国提供了摆脱毒品困境的最佳的（尽管并不是唯一的）手段。因
此，必须坚定地支持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和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这两个机构必须通过改进协调和根据其比较优势确定工作重点而加强努

力。还必须增强这些设在维也纳的国际机构和活跃在药物管制、预防犯罪

和预防恐怖主义等领域的其他实体以及其他区域和国际机构之间的协同效

应。 

 3. 因此，联合国应继续发挥在促进执法机构和司法机构间的多边、区
域、分区域和双边合作方面的牵头作用。各国必须在各个级别尽最大努力

预防和制止毒品祸患的蔓延。 

 4. 在执法领域互派联络官的做法值得称赞，因为这种做法有助于进一步
促进和加强合作。此外，还需要建立强有力的经验、情报和最佳做法交流

机制，以便应付新的事态发展。 

 5. 促进可持续的替代发展方案是实现制止世界毒品问题这一长远目标的
先决条件。应像对待其他严重犯罪一样，从根本上处理与贩毒和吸毒有关

的城市犯罪所引起的社会问题。 

 6. 就贩毒与其他严重犯罪的联系发表了许多看法，其中包括与洗钱、恐
怖主义、贩运人口、贩运枪支、转用化学前体和其他种类跨国有组织犯罪

的联系。经验表明，这类严重犯罪不仅影响到政治和经济稳定，而且也影

响到社会。必须采取综合性国际做法。已拟订了有关国际文书，但仍然迫

切需要更好协调这些文书的执行工作。 

 7.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草案即将完成，并将在 2003 年底通过。一项类似的
联合国反洗钱公约将是对打击各种形式国际有组织犯罪包括贩毒和腐败的

现行制度的一种补充。 

 8. 跨国界合作活动、通信和运输设备、支助提升技术能力和最佳执法做
法方面的培训等，对于处理受非法药物过境影响的国家的问题是至关重要

的。 

 9. 有必要加强合作，以处理受非法药物过境影响最严重国家的问题。还
应进一步关注司法和执法系统的能力建设和机构建设。 

145. 4月 17日圆桌讨论主席 Costas Stefanis（希腊）提交了减少需求和预防政策
圆桌讨论的结果。圆桌讨论结果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 

 79 大会 S-20/2 号决议，附件，第 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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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需求和预防政策 
 
 多种药物的使用 
 
 1. 在当代社会，药物滥用格局不断变化，普遍的格局是多种药物的使

用。多种药物的使用的定义中既包括合法药物也包括非法药物，例如烟

草、酒精、大麻、苯丙胺类兴奋剂及其他非法药物。 

 2. 方案和政策应既处理合法药物（酒精和烟草）也应处理非法药物，以
便富有成效。以虚伪的方式和双重标准对待这些药物会损害预防措施。 

 3. 同样，也有必要采取包括所有合法和非法药物在内的综合治疗办法，
因为有迹象明确表明，所有这些药物都对大脑具有共同的基本作用方式。

所有这些药物在治疗中也具有许多共同的成份。多种药物的使用不仅是一

个问题，而且也是融合多种服务和有效应对依赖性的一种机会。 
 
 民间团体、学校、体育运动和公众宣传在减少需求特别是预防方面的作用 
 
 4. 公共卫生和健康促进办法对于制订预防战略非常重要。预防工作应从

社会各阶层的基础即家庭抓起。家长应与其子女交谈，因此应为家长提供

有效进行这种互动交流的适当技能。 

 5. 应继续由教师及其同侪人在学校进行预防工作。预防药物滥用的教育
应纳入促进健康的知识方面的课程。 

 6. 要想富有成效，就必须在地方一级开展工作。应在社区一级开展工
作，应为市政当局提供开展有关活动的资源。 

 7. 提高公众认识运动是重要的，但它应支持预防性干预，而且不应孤立
地进行。预防运动应是鼓励性的而不是恐吓性的。媒体及媒体上的典型角

色应在传播预防行为的信息方面负有更多的责任。 

 8. 对有风险的群体进行具体干预是重要的。及时查明高风险人口对于早
期预防非常重要，有助于防止吸毒及其依赖性的日益加重。 

 
 加强吸毒者治疗和康复方案以及相关疾病特别是艾滋病毒/艾滋病的预防和

治疗方案 
 
 9. 为预防艾滋病毒和其他通过性行为传播的疾病进行的治疗、康复和减

少风险，应以旨在预防药物滥用和与此相关的传染性疾病蔓延的实用办法

为基础。在这方面，对注射方式药物滥用进行的替代治疗已证明十分有

效。 

 10. 迫切需要通过特别是将治疗纳入总体保健系统扩大治疗范围，以便将
所有需要治疗者包括在内。有必要为医疗和相关专业人员制定全面的教育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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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问题 
 
 11. 总体而言，有必要采取能顾及个人需要和社会—文化环境的综合办

法。 

 12. 神经科学和社会与行为科学方面的进展为在减少需求领域进行有效的
干预提供了新的手段。 

 13. 需要进一步推动对干预进行科学评价，以进行以证据为基础的干预。
联合国可为这一进程提供便利。 

 14. 有必要开展国际合作，以通过结合根除非法作物和贫困的努力进行的
可持续发展来减少供应。 

 
 D. 通过部长联合声明 

 
146. 2003年 4月 17日，参加麻委会第四十六届会议部长级会议部分的部长和政
府代表们通过了部长联合声明和大会第二十届特别行动计划的进一步执行措施

(E/CN.7/2003/L.23/Rev.1)。 
 

 E. 部长级会议闭幕 
 
147.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执行主任和麻委会主席分别作了闭幕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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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Balangauan, Mary Anne A. Padua 

葡萄牙：    Luis Filipe Pereira, Carlos Neves Ferreira, Fernando Negrao, 
Liliana Araújo, Joao Paulo Centeno, Elsa Maia, Ana Aires, 
Ana Sofia Santos, Ana Margarida Pereira 

大韩民国 ：   Chung-Ha Suh, Hyun-Soo Shin, Joon-Shick Chang, 
Jang-Woo Park, Byung-Doo Kim, Hyung-Yun Ha, 
Joong-Young Hahm, Yeon-Jean Yoon, Seong-Jun Cho, 
Young-Jin Ahn, Kyeng-Hee Kwon 

俄罗斯联邦：   Anatoly E. Safonov, Alexander V. Zmeevskiy, Ilya I. 
Rogachev, Alexey L. Lyzhenkov, Gennady P. Bundukin, 
Ekaterina P. Kolykhalova, Yulia A. Karagod, Vadim N. 
Yasnopolskiy, Alexander P. Kizlyk, Alexander N. Sergeev, 
Sergey A. Malyshev, Anatoly N. Shnurkov, Igor V. Mosin, 
Nadejda K. Daragan, Boris A. Kazakovtsev, Yuri A. Buykin, 
Elena G. Surina 

斯洛伐克：   Pál Csáky, Alojz Némethy, Alojz Nociar, Oksana Tomová, 
Imrich Šteliar, Gabriela Novotná, Agata Csehová, Mária 
Marcáková, Imrich Bet’ko, Táňa Kupkovičová, Eva 
Tomková, Jozef Centéš 

南非：    Zola Sidney Themba Skweyiya, A.T. Moleah, F. Kahn, 
N. Matsau, S. Rataemane, S. Banoo, P. Matsoso, 
E.M.J. Steyn, P. Viviers, Edith N. Madela-Mntla, G. Mason, 
N. S. Schoombie, S. V. Mangcotywa, N. S. Memela 

西班牙：    Antonio Núñez García-Saúco, Gonzalo Robles Orozco, 
Francisco de Miguel Alvarez, Elena Garzón Otamendi, Pilar 
Barrio Jimeno, Pablo Muñoz Gabilondo, María de la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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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varez, Ana Andrés Ballesteros, José Luis Valle María, 
Cristino Ortiz de Frutos, Alejandro Abelló Gamazo, Juan 
Antonio de la Puente, José Luis Barquín de Cozar, José 
Manuel Lucio-Villegas, Ignacio Baylina Ruíz 

苏丹：    Abdul Rahim Mohamed Hussein, Yousif Saeed Mohamed, 
Ismail Abushouk, Hamid Mannan, Ahmed Hassan Ahmed, 
Kamal Bashir Khair, Yahia Mohamed Abdelhamid 

泰国：    Pongthep Thepkanjana, Somkiati Ariyapruchya, Chidchai 
Vanasatidya, Atchara Suyanan, Disnadda Diskul, Rasamee 
Vistaveth, Tanita Nakin, Rachanikorn Sarasiri, Phasporn 
Sangasubana, Chittipat Tongprasroeth, Rongvudhi Virabutr 

前南斯拉夫的    Trpe Stojanovski, Aleksandar   Tavciovski,   Hamdirefet 
  马其顿共和国：  Baftijari, Zoran Todorov, Donka Gligorova, Avzilatif 
       Dzemaili, Marija Todorcevska 

土耳其：    Abdulkadir Aksu, Aydin Sahinbas, Daryal Batibay, Aydin 
Nezih Dogan, Emin Aslan, Cihat Ancin, Namik G. Erpul, 
S. Sabit Durlanik, Ahmet Erdurmus, Edip H. Aktas, Isintan 
Kadiogullari, Ersan Topaloglu, Yunus Kahya, Tufan Hobek, 
Rafet Ufut Onder, Ozcan Sezer, Faruk Muhurdar, Enver 
Aydin, Mehmet Ince, Julide Kayihan-Ercin, Seda Yildiz, 
Reyhan Toppare, Hamit Kaya 

乌克兰：    Jurij Vandin, Volodymyr Ohrysko, Valerij Kyrychenko, 
Volodymyr Tymoshenko, Volodymyr Omelyan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Peter Jenkins, Vic Hogg, Michael Ryder, Mark Etherton, 
Gabriel Denvir, Alison Crocket, Kelly Evans, Sammy 
Jegede, Annabel Bolt, Sharon Boyle, David Mansfield 

美利坚合众国： Paula Dobriansky, Paul E. Simons, Kenneth C. Brill, Andrea 
Barthwell, Barry Crane, John B. Brown III, Stephen V. 
Noble, Kathleen W. Barmon, Christopher Sandrolini, Kurt 
Coront, Barbara Esser, David Fisher, Joel Fries, Scott T. 
Harris, David J. Kramer, Deborah Leiderman, David 
Murray, Wayne Raabe, Kevin Sabet, Frank Sapienza, 
Richard Schachner, Charlotte Sisson, June Sivilli, Cooper 
Wimmer, Terrance Woodworth, Elizabeth F. Yuan 

委内瑞拉：   Arévalo Méndez Romero, Mildred Camero, Gustavo 
Márquez Marín, Miriam García de Pérez, Neiza Pineda, 
Víctor Manzanares, Ernesto Navazio, Julian Oc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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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观察员出席会议的联合国会员国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 巴巴多斯、 比利
时、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 柬埔寨、 喀麦隆、乍得、智利、刚
果、哥斯达黎加、 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塞浦路斯、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 埃塞俄比亚、斐济、 芬兰、加蓬、格鲁吉
亚、加纳、危地马拉、匈牙利、冰岛、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 约旦、肯尼
亚、科威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黎巴嫩、列支敦士登、卢森堡、马来西

亚、马耳他、毛里求斯、摩纳哥、摩洛哥、缅甸、纳米比亚、新西兰、挪威、

阿曼、巴拿马、巴拉圭、波兰、罗马尼亚、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

塞尔维亚和墨山、塞舌尔、新加坡、斯洛文尼亚、斯里兰卡、瑞典、瑞士、阿

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

亚联合共和国、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越南、也门、津巴布韦 
 

  派观察员出席会议的非联合国会员国 
 
教廷 
 

  派观察员出席会议的实体 
 
巴勒斯坦 

 
  联合国秘书处 

 
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 

 
  联合国机关和联合国联合方案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方案 
 

  研究所 
 
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 

   
  联合国系统专门机构 

 
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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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观察员出席会议的政府间组织 
 
非洲联盟、加勒比共同体秘书处、阿拉伯内政部长理事会、欧洲委员会、海关

合作理事会、欧洲共同体、欧洲毒品和吸毒监测中心、欧洲警察局、国际移徙

政策发展中心、阿拉伯国家联盟、美洲国家组织、南非发展共同体、马耳他主

权军事教团 
 

  非政府组织 
 
一般咨商地位： 亚洲预防犯罪基金会、国际妇女理事会、国际商业和专业妇女
联合会、扶轮社国际、职业妇女福利互助会国际协会、跨国激进党、世界女童

子军协会、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国际崇德社 

特别咨商地位：酒精和毒品问题研究与教育中心、达卡 Ahsania Mission、欧洲
妇女联盟、San Patrignano 基金会、政策研究所（跨国）、国际反对吸毒和贩毒
协会、国际法官协会、国际酒精和成瘾问题理事会、大学妇女国际联合会、意

大利团结中心、Mentor 基金会、德国妇女组织全国理事会、开放社会研究所、
大同协会、救世军、受威胁者协会、紧急呼救禁毒国际、叙利亚普遍联盟 

名册 A：国际警察协会、巴基斯坦农村发展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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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秘书处代表关于题为“向各国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会议与会者提供差

旅费”的决议草案*的说明 
 
 麻醉药品委员会在其第四十六届会议上核准了供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的

题为“向各国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会议与会者提供差旅费”的决议草案。在核

准该项决议草案时，秘书处一名代表称，秘书处的理解是，将从大会核准的可

动用资源内支付各国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会议与会者的差旅费。该秘书处代表

回顾到，迄今仅向这些会议的一小部分可能与会者支付了款项，但尚未向欧洲

各国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会议的与会者支付过这种款项。 

 

__________________ 

 * 决议草案案文见第一章 A 节，决议草案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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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牙买加司法部常务次长 2003 年 4 月 10 日的声明 
 
 王室法律顾问、检察长兼司法部长 A. J. Nicholson阁下于 2003年 3月 29日
在 Stephanie 大厅向非专业司法行政官协会发表讲话时，在国家安全部长 Peter 
Phillips 博士阁下在场的情况下，提及 Chevannes 委员会的报告（该报告建议解
除对成人私下个人使用少量大麻实行的刑事定罪）。他告诉非专业司法行政官

们，该报告已由上一期议会的一个联合甄选委员会审议，该委员会尚未完成其

审议。 

 他通知众人说，该报告将发回议会讨论，他鼓励非专业司法行政官们参加

讨论。 

 他从未提出合法化的问题，因为这不是牙买加政府正在考虑的一个问题。 

 

 

 

（签字）Carol Palmer 

牙买加司法部常务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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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麻委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收到的文件一览表 
 

文号 议程项目 标题或说明 

E/CN.7/2003/1 2 临时议程、说明和暂订日程表 

E/CN.7/2003/2  3 和 11 执行主任关于专门讨论共同对付世界毒品问题的大会第二

十届特别会议成果执行情况的第二次两年期报告 

E/CN.7/2003/2/Add.1 
 

3 和 11 执行主任关于专门讨论共同对付世界毒品问题的大会第二

十届特别会议成果执行情况的第二次两年期报告：实施减

少毒品需求指导原则宣言的行动计划 

E/CN.7/2003/2/Add.2 3 和 11 执行主任关于专门讨论共同对付世界毒品问题的大会第二

十届特别会议成果执行情况的第二次两年期报告：开展国

际合作根除非法药物作物和促进替代发展行动计划 

E/CN.7/2003/2/Add.3 3 和 11 执行主任关于专门讨论共同对付世界毒品问题的大会第二

十届特别会议成果执行情况的第二次两年期报告：加强司

法合作的措施 

E/CN.7/2003/2/Add.4  3 和 11 执行主任关于专门讨论共同对付世界毒品问题的大会第二

十届特别会议成果执行情况的第二次两年期报告：打击非

法制造、贩运和滥用苯丙胺类兴奋剂及其前体的行动计划 

E/CN.7/2003/2/Add.5 3 和 11 执行主任关于专门讨论共同对付世界毒品问题的大会第二

十届特别会议成果执行情况的第二次两年期报告：前体管

制 

E/CN.7/2003/2/Add.6 3 和 11 执行主任关于专门讨论共同对付世界毒品问题的大会第二

十届特别会议成果执行情况的第二次两年期报告：打击洗

钱活动 

E/CN.7/2003/3 10-14 秘书处关于部长级会议的实质性安排的说明 

E/CN.7/2003/4 4 (b) 秘书处关于药物滥用的世界形势的报告 

E/CN.7/2003/5 4 执行主任关于人体免疫机能丧失病毒/后天免疫机能丧失
综合症与药物滥用的报告  

E/CN.7/2003/6 5 (a) 秘书处关于非法药物贩运的世界形势的报告  

E/CN.7/2003/7 5 (a) 秘书处关于麻醉药品委员会各附属机构所采取的行动的报

告 

E/CN.7/2003/7/Add.1 12 秘书处关于麻醉药品委员会附属机构所采取的行动的报

告：麻醉药品委员会附属机构对麻委会第四十六届会议部

长级会议所作的贡献 

E/CN.7/2003/8 4 执行主任关于优化信息收集系统并确定抑制非法药物需求

的最佳做法的报告 

E/CN.7/2003/8/Add.1 4 执行主任关于优化信息收集系统并确定抑制非法药物需求

的最佳做法的报告：减少药物需求方面最佳做法的指导方

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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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 议程项目 标题或说明 

E/CN.7/2003/9 5 (b)㈠ 执行主任关于发展技术援助和培训促进海事合作方面的进

展情况的报告 

E/CN.7/2003/10 5 执行主任关于加强国际合作管制罂粟种植的进展情况的报

告 

E/CN.7/2003/11 5 执行主任关于向受药物转运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提供国际援

助的报告 

E/CN.7/2003/12和 
Add.1 

6 (a) 秘书处关于物质管制范围的变化的说明 

E/CN.7/2003/13 7 执行主任关于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的活动的报告 

E/CN.7/2003/14 8 执行主任关于加强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和麻醉药品

委员会作为其理事机构的作用的报告 

E/CN.7/2003/15 9 执行主任关于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基金 2002-2003
两年期订正概算和 2004-2005两年期概算提要的报告 

E/CN.7/2003/16 9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于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

署基金 2002-2003 两年期订正概算和 2004-2005 两年期概
算提要的报告 

E/CN.7/2003/17 5 (b)㈢  执行主任关于替代发展在药物管制和发展合作方面的作用

的报告 

E/CN.7/2003/18  牙买加司法部常务次长 2003年 4月 10日的声明 

E/CN.7/2003/L.1 和
Add.1-9 

15 麻委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报告草稿 

E/CN.7/2003/L.2/Rev.1 3 和 5 向受非法药物转运影响的国家提供国际援助：决议修订草

案 

E/CN.7/2003/L.3/Rev.1 4 继续依照国际药物管制条约重视减少毒品需求方面的预防

和治疗：决议修订草案 

E/CN.7/2003/L.4/Rev.2 5 加强对化学品前体管制制度和防止其转移用途和贩运：决

议修订草案 

E/CN.7/2003/L.5/Rev.1 5 加强打击海上贩毒方面的国际合作：决议修订草案 

E/CN.7/2003/L.6/Rev.1 5 和 8 通过采取联合行动支持国际药物管制制度：决议修订草案 

E/CN.7/2003/L.7/Rev.1 6 (d) 借助医药和心理社会疗法治疗阿片剂依赖者最低限度要

求：决议修订草案 

E/CN.7/2003/L.8 6 (d) 改进会员国之间的电子信息交换和与国际组织的交流：决

议修订草案 

E/CN.7/2003/L.9 6 (d) 关于正在使用国际管制药物进行治疗的旅行人员的规定：

决议修订草案 

E/CN.7/2003/L.10 6 (b) 促进交流关于药物使用新特点和所用物质的信息的措施：

决议修订草案 

E/CN.7/2003/L.11 5 供医疗和科研之需的阿片剂的需求和供应：决议修订草案 

E/CN.7/2003/L.12 5 加强对毒品贩运的查禁：决议修订草案 

E/CN.7/2003/L.13 5 (b) 加强替代发展和开放市场：决议修订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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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 议程项目 标题或说明 

E/CN.7/2003/L.14 5 非法作物的影响与社会环境保护：决议修订草案 

E/CN.7/2003/L.15 4 和 5 建立前体管制、反洗钱和预防药物滥用技术和管理培

训中心：决议修订草案 

E/CN.7/2003/L.16 4 减少非法药物需求：决议修订草案 

E/CN.7/2003/L.17 5 (b) 在国家和国际药物管制计划的范围内建立打击洗钱的国家

网络：决议修订草案 

E/CN.7/2003/L.18 6 努力制止不加选择地将非医疗使用药物合法化的动向：决

议修订草案 

E/CN.7/2003/L.19 8 加强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和麻醉药品委员会作为其

理事机构的作用：决议修订草案 

E/CN.7/2003/L.20 4 (b) 药物滥用下的人体免疫机能丧失病毒/后天免疫机能丧失
综合症：决议修订草案 

E/CN.7/2003/L.21 8 为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基金取得有保障和可预见的

资金：决议修订草案 

E/CN.7/2003/L.22 5 (b) 通过贸易和社会—环境保护加强替代发展：决议修订草案 

E/CN.7/2003/L.23/Rev.1 13 部长联合声明和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行动计划的进一步

执行措施 

E/CN.7/2003/L.24 6 (d) 对 E/CN.7/2003/L.7/Rev.1号决议草案的修正 

E/CN.7/2003/L.25 12 (a) 世界毒品问题的挑战、新趋势和格局问题圆桌讨论的结

果，由圆桌讨论主席 Petr Mares（捷克共和国）提交 

E/CN.7/2003/L.26 12 (b) 打击非法药物供应问题圆桌讨论的结果，由圆桌讨论主席 
Kembo Mohadi （津巴布韦）提交 

E/CN.7/2003/L.27 12 (c) 关于“加强国际合作，本着责任分担原则对付世界毒品问

题”的圆桌讨论的结果，由圆桌讨论主席 Achmad Sujudi 
（印度尼西亚）提交 

E/CN.7/2003/CRP.1 6 (b) 棱镜项目  

E/CN.7/2003/CRP.2 16 政府间组织关于药物管制活动的报告 

E/CN.7/2003/CRP.3 16 非政府组织 

E/CN.7/2003/CRP.4 3 联合国系统采取行动协助会员国实现《政治宣言》中确定

的目标和指标以及履行赋予联合国系统的任务 

 
 

 


